
目錄 

 

1   議程 

3   申請暨審查結果報告 

6   分享人與講者介紹 

【公民素養理念與實踐】 

14   李維睦：工作度假在社大－好玩有趣的公共參與 

16   簡錫堦：大學教育如何落實社會關懷 

18   韓逸成、陳以箴：以學生角度探討大學生目前所缺乏之素養及期望的大

學教育內容 

19   劉姝言：公民教育的理想與現況 

【主題演講】 

23   林崇熙：公民素養理念：一個反身式實踐 

35   李天健：在大學，耕一畝理想夢土--清華學院的新嘗試 

【執行規劃之提醒與建議及計畫管考說明】 

39   陳政宏：管考說明 

41   陳政宏：公民素養陶塑計畫待加強部分：從課程地圖到知識/素養關聯圖 

45   阮俊人：關於計畫書寫之建議 

【管考表格】 

49   計畫書修訂及相關文件填報作業須知 

50   人事費請領人員清單 

51   期中報告撰寫說明 

52   期中報告格式 

63   計畫行事曆 

【附件資料】 

66   胡志偉：學術研究倫理簡介：從國內外學術倫理案件談起 

77   常見問題 

79   教育部辦理補助公民素養陶塑計畫徵件事宜 

87   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 

93   教育部補助人文社會科學相關領域專案計畫教學人員作業原則 

94  教育部現代公民核心能養成中程個案計畫成員名單暨聯絡方式



 

教育部公民素養陶塑計畫【第一年／三年計畫】 

期初座談會議程 

會議日期：100 年 9 月 19 日（星期一） 
會議地點：國立成功大學歷史學系二樓振芝講堂（光復校區） 

時間 活動內容 

09：30-10：00 報到 

10：00-10：20 開幕致詞 陳東升  教育部顧問室顧問 
林秀娟 現代公民核心能力養成計畫辦公室主持人 

10：20-12：20 
公民素養 
理念與實踐 

主持人
王秀雲副教授 

國立成功大學醫學系/醫學、科技與社會研究中心 

分享人

姓名/單位 主題內容 

李維睦 
臺南市社區大學教師

台南人劇團團長 

工作度假在社大 
－好玩有趣的公共參與 

簡錫堦 
台灣促進和平文教 
基金會執行長 

大學教育如何落實社會關懷

韓逸成 
國立成功大學 
基礎醫學研究所 

陳以箴 
國立成功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以學生角度探討大學生 
目前所缺乏之素養及 
期望的大學教育內容 

劉姝言 
國立臺中女子高級 
中學社會公民科教師

公民教育的理想與現況 

12：20-13：30 午餐 

13：30-14：30 
【主題演講】 
公民素養理念： 
一個反身式實踐 

主持人
翁裕峰助理教授 

國立成功大學醫學系/醫學、科技與社會研究中心 

演講人
林崇熙教授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系教授 

14：30-15：30 
【主題演講】 
推動生活學習圈 

主持人
翁裕峰助理教授 

國立成功大學醫學系/醫學、科技與社會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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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人
李天健助理教授 

國立清華大學通識教育中心/清華學院載物書院 

15：30-15：50 茶敘 

15：50-16：50 
執行規劃之提 
醒與建議及計 
畫管考說明 

主持人 楊倍昌 公民素養陶塑計畫辦公室主持人 

分享人 單位 主題內容 

陳政宏
公民素養陶塑計畫辦公室 

協同主持人 
管考、課程地圖 

阮俊人
國立中興大學物理學系 

副教授 
計畫(書寫)之建議 

湯銘哲
國立成功大學生理學研究所 

教授 

16：50-17：20 綜合座談 

主持人 楊倍昌 公民素養陶塑計畫辦公室主持人 

與談人 單位 

陳政宏 公民素養陶塑計畫辦公室協同主持人 

阮俊人 國立中興大學物理學系副教授 

湯銘哲 國立成功大學生理學研究所教授 

17：2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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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公民素養陶塑計畫【第一年／三年計畫】 

申請暨審查結果報告 

申請學校分類統計
公立

一般大學 師範體系 私立
一般大學

公立
科技大學

私立
科技大學

公立
一般學院

私立
一般學院

公立
技術學院

私立
技術學院

25 8 33 12 34 2 3 4 27

A類-全面型 8(32%) 3(38%) 12(36%) 1(8%) 10(29%) 0 0 0 4(15%)

B類-制度型 0 1(13%) 2(6%) 2(17%) 2(6%) 0 0 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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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學校統計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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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公民素養陶塑計畫【第一年／三年計畫】 

獲補助名單 

Ａ類：全面型 

序號 計畫名稱 執行機構 計畫主持人 

1 公民素養陶塑計畫 東海大學 程海東校長 

2 
融貫創新、邁向典範－南台科技大

學公民素養陶塑計畫 
南台科技大學 戴 謙校長 

3 公民素養陶塑計畫 南華大學 陳淼勝校長 

4 高雄醫學大學公民素養陶塑計畫 高雄醫學大學 余幸司校長 

5 公民素養陶塑計畫 國立中央大學 蔣偉寧校長 

6 建構高等教育的公民教育典範 國立政治大學 吳思華校長 

7 全校型公民素養陶塑計畫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 許和鈞校長 

8 
國立臺東大學全校型公民素養陶塑

計畫 
國立臺東大學 蔡典謨校長 

9 靜宜大學公民素養陶塑計畫 靜宜大學 唐傳義校長 

B 類：制度結合部分課程型 

序號 計畫名稱 執行機構 計畫主持人 

1 公民素養陶塑計畫 國立屏東教育大學 劉慶中校長 

2 實踐公民社會之課程改善計畫 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周照仁校長 

 
※依據教育部臺顧字第 1000124673 號函公告。 
※獲補助計畫名單及補助金額以教育部核定公文為準。 
※本清單之排序與計畫表現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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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學校類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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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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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公民素養陶塑計畫【第一年／三年計畫】 

分享人與講者介紹 

 公民素養理念與實踐 

李維睦 

李維企業社負責人 
台南人劇團團長、技術總監 
台南市社區大學「木本物質」、「異種家具」授課教師 
臺南大學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劇場技術」、「舞台設計」授課教師 
 
重要經歷： 
台南人劇團創團團員。擔任台南人劇團、無獨有偶工作室劇團、豆子劇團、洗把

臉兒童劇團之舞台設計、製作及技術諮詢。舞台設計作品曾受邀參加布拉格劇場

設計四年展（PQ）。公共藝術作品獲選全國公共藝術年鑑。「木本物質」課程獲

評全國社區大學優良課程。 
 
相關經歷： 
空間裝置及展示設計作品 
2011 國立臺灣文學館「夢中的橄欖樹─三毛逝世 20 週年紀念特展」展示設計與

製作 
2011 國立臺灣歷史博物館「物的旅程─臺灣歷史博物館行政典藏大樓大廳展」展

示設計與製作 
2010 國立臺灣歷史博物館─加拿大《寶島曼波─台灣音樂 100 年特展》展示設計

與製作 
2009 國家臺灣文學館「台灣本土母語文學常設展」展示設計與製作 
2009 國立臺灣歷史博物館「臺史博行政大樓大廳特展」展示設計與製作 
2009 國家臺灣文學館「密室裡的大師－島田莊司的推理世界特展」展示設計與

製作 
2007 PQ’07 第十一屆布拉格劇場設計四年展臺灣國家館(Section of National 

Exhibitions) 參展作品《女巫奏鳴曲－馬克白詩篇》、《莎士比亞不插電－

哈姆雷》（捷克布拉格） 
2007 台北市立美術館大廳《案發現場 In Theatre We Trust》布拉格劇場設計四年

展台灣參展作品國內首展：參展作品《女巫奏鳴曲－馬克白詩篇》、《莎士

比亞不插電－哈姆雷》 
2007 台南市立復興國小公共藝術設置《打開……》 
2006 台南林默娘公園《有影嘸！小劇場》－2006 台灣燈會在府城 環保燈區創作 
2005 國家臺灣文學館「聽．傳．說－台灣原住民與動物的故事年度特展」燈光

設計 
2005 台南林默娘公園「一尾有光Ａ魚仔－2005 台灣燈會在府城」藝術燈區創作 
2004 國家臺灣文學館「10 個尋找讀者的作家」 
2001 台南安平天后宮「鳥母宮─台南安平成年禮」空間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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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誠品台南長榮店 B2 藝文空間「晚宴─暗藏玄機」空間裝置 
 
舞台設計作品 
【台南人劇團】2010 《遲到一分鐘打開門》（高雄駁二藝術特區 P2 倉庫） 

2009 《美女與野獸》（台南市立文化中心原生劇場、台大劇場） 
2006 《落腳聲》（台南人戲工場） 《來來去去》（台南人戲工場） 
     《Big Love》（國家劇院實驗劇場） 
2005 《莎士比亞不插電－哈姆雷》（國家劇院實驗劇場） 
     《K24》（國家劇院實驗劇場） 

【國立台南大學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2009 《草地郎入神仙府》（大南門城） 
【洗把臉兒童劇團】2002 《不可思議的契約》《好一個餿主意》（台南獨角仙劇場） 

2001 《雞米鴨比》（台南獨角仙劇場） 
2000 《潘朵拉的盒子》《點金術》（台南獨角仙劇場） 

【無獨有偶工作室劇團】2005 《戲海女神龍》（國家劇院實驗劇場） 
【豆子兒童劇團】2011 《達鋼三號》（高雄至德堂） 

2010 《阮的名》（高雄至德堂） 
2008 《河馬的期末考》（高雄至德堂） 
2007 《太陽別下山》《寄居蟹趴趴走》（高雄至德堂） 
2006 《親愛的守門員》（高雄至德堂） 
2005 《秒針跑跑停》（高雄至德堂） 

【創世歌劇團】2008 《愛情靈藥》（高雄至德堂） 
【十姊妹劇團】2005 《台灣阿幸與他九個妹妹》（台北市府親子劇場） 
【十鼓擊樂團】2011 《東之春─鼓踞雄風》（高雄至德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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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錫堦 

現任    

台灣促進和平基金會執行長 

反貧困聯盟召集人 

立法院最高顧問  

 

 

經歷 

台灣勞工陣線秘書長 

城鄉宣教會 〈URM〉組織工作者訓練講師 

第三、四屆立法委員 

內政部役政署替代役諮詢委員 

立法院高級顧問泛紫聯盟召集人 

外交部非政府組織國際事務委員會顧問 

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   

  

 

 

 

 

韓逸成 

現任 

國立成功大學基礎醫學研究所博士生 

 

 

陳以箴 

現任 

國立成功大學工業設計學系三年級學生 

 

 

劉姝言 

現任 

國立臺中女子高級中學教師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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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演講】公民素養理念：一個反身式實踐 

林崇熙 

現職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系教授 

 兼人文與科學學院代理院長暨通識教育中心主任  

學歷 

 美國維吉尼亞州立理工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博士(1994)  

 國立清華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1989） 

 國立清華大學動力機械系學士（1983）  

 現任 

 臺灣科技與社會研究（STS）學會理事長 

 文建會古蹟歷史建築審議委員 

 文建會世界遺產推動委員會委員 

 文建會文化性資產調查小組委員 

 文建會區域型文化資產環境保存與活化推動委員會委員 

 文建會古蹟歷史建築及聚落修復或再利用勞務委任主持人列冊審查委員 

 檔案管理局檔案保存價值鑑定委員 

 縣市政府古蹟、歷史建築、聚落暨文化景觀審議委員（基隆市、新竹縣、

雲林縣、南投縣、嘉義縣、台南縣） 

 國立台灣博物館典藏管理委員會委員 

 國立科學工藝博物館典藏委員會委員 

 國立臺灣歷史博物館諮議委員暨展示審議委員 

 高雄市勞工博物館籌備處委員會委員 

 新竹縣政府社區總體營造推動委員會委員 

 雲林縣環境保護基金管理委員會委員 

 雲林縣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 

 學術期刊（《East Asia STS》、《台灣社會學刊》、《科技博物》、《雲

林文獻》、《科學發展》、《檔案管理季刊》）編輯委員 

 財團法人雲林縣文教基金會董事 

 財團法人豐泰文教基金會董事 

 國際科學史與科學哲學聯合會科學史組中華民國委員會委員 

 國立屏東商業技術學院校務發展諮詢委員會委員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大學校院系所評鑑委員 

 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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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系教授兼系主任暨所長（2003～2006） 

 雲林縣社區希望聯盟協進會理事長（1998～2000） 

 文建會文化景觀審議委員（2005～2007） 

 考試院考選部 96 年高等考試二級、三級暨普考命題委員暨閱卷委員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九十五年度大學校院系所評鑑委員 

 檔案管理局公營事業機構移轉民營檔案訪查徵集工作小組委員 

 教育部公費留學獎學金甄試審查委員 

 行政院勞委會「多元就業開發方案」分區審查委員 

 彰化縣地方文化館推動小組委員 

 雲林縣政府鄉村新風貌推動小組委員 

 雲林縣政府都市設計審議委員 

 雲林縣縣立社區大學校務委員 

 國立台北教育大學藝文產業與創新經營研究所兼任教授 

 國立台北藝術大學博物館學研究所兼任教授 

 大學校務評鑑自評委員（陽明大學、弘光科技大學、美和技術學院、台北

科技大學） 

 財團法人高雄市文化基金會董事（2006～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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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演講】推動生活學習圈 

李天健 

現任 

國立清華大學清華學院載物書院主任兼辦公室主任 

國立清華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助理教授 

 

學/經歷 

國立臺灣大學機械工程碩士 

國立政治大學教育學博士 

 

人本教育基金會工作八年，推動教育政策與相關社會運動 

社區大學教學六年 

國立清華大學清華學院教學三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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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書寫)建議 

阮俊人 

現任 

國立中興大學物理學系副教授 

 

學/經歷 

國立臺灣大學化學學士 

國立臺灣大學物理學碩士 

哈佛大學化學物理博士 

日本通產省高分子科技發展計畫博士後研究 

國立中興大學物理學系助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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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銘哲 

Ming-Jer Tang, M.D., Ph.D.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Physiology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Medical College  

Tainan, Taiwan, ROC 

TEL: 886-6-2353535 ext 5425   

FAX: 886-6-2362780 

E-mail: mjtang1@mail.ncku.edu.tw 

 

Education 

1973-1980    Taipei Medical College, Taipei, Taiwan. M.D. 

1983-1987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Michigan. Ph.D. (Physiology)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1987-1988   Postdoctoral fellow, Department of Int. Medicin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edical Center, Ann Arbor, Michigan. 

1988-1990 Postdoctoral fellow, Department of Physiology and Biophysic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Medical School, L.A. California. 

1990-1996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hysiology,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Medical College 

1996-2002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hysiology,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Medical College 

2001-2007      Executive Vice Dean,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Medical 

College 

2002- University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hysiology,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Medical College 

2007-2011 Vice President of Academic Affairs,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Fields of specialty 

Physiology, Cell and Molecular Biology, Tissue Engineering, Regenerative Medicine 

and Mechanobiology.. 

 

Major awards and honors 

NSC Outstanding Research Award, 2003. 

Wang Ming-Ning Outstanding Medical Research Award, 2005 

Distinguished Alumnus of Academic Achievement,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2007 

NSC Distinguished Research Grant Award, 2008-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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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素養理念：一種反身式實踐 

林崇熙＠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系 

一、台灣的公民素養出了問題嗎？ 

教育部電子報 416 期（2010/7/1）報導一項由「國際教育成就評量協會」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valuation of Education Achievement）針對 38 個

國家 14 萬名中學生公民素養的測驗調查，此項研究目的在於了解未來將成為公

民的中學生在現今快速變化的世界中，對於承擔公民角色的準備程度為何？以及

這些學生在學校的正式教育中對公民素養學習的成果為何？測驗及調查的範圍

包括：公民認知、對政治組織的了解、公民概念（如人權）、以及包括態度、觀

點及活動參與等一個負責任公民的作為等等。調查結果是台灣名列第四，僅次於

芬蘭、丹麥、韓國。有這麼優異的公民素養調查成績，我們對於公民素養教育還

擔心什麼？ 
 可是，為何台灣人民有優良的公民素養知識，種種社會問題卻還是層出不窮？

在各級學校升學考試鍛鍊下，我們有豐富的科學知識，但這些科學知識卻無法解

決身心問題（憂鬱症、失眠、自殺、高血壓、心臟病、癌症等）、生活疑慮（如

基因食物安全嗎？蔬菜殘餘農藥嗎？肉類有殘餘荷爾蒙嗎？玩具含鉛嗎？食品

添加物安全嗎？）、國土保育（土石流、水災）、環境污染、垃圾大戰、環境破壞

（如河流沙漠化）、能源危機、科技爭議（如核電廠及核廢料處理廠）、環評爭議

（如國光石化）、職場風險（過勞死、工殤、歧視、失業）等問題。我們自詡為

「亞洲民主櫥窗」、「自由中國」等，也能夠民選總統及各級民意代表等，但在這

些民主制度下，為何人民經常需面對鎮暴警察的盾牌來表達被漠視的心聲？學校

「公民與道德」等課程或政府高官都教我們要保護環境與珍視文化資產，為何人

民經常要對抗經濟開發的怪手與鎮暴警察以保護環境與文化資產？政府一直宣

導要節能減碳，為何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的石化產業、光電產業等能經由政

府政策支持而一再擴張？如果學校教的公民素養知識與社會問題背離，則在所謂

國際公民素養知識測驗中得高分有何意義？ 
 台灣各級學校的確教出優異的公民素養知識，但當學校教導學生要具備公共

精神，為何學生在校務會議中經常噤聲無語，且學生通常不知道各種會議的學生

代表是誰？當學校教導學生要追求社會正義，為何學生表達與政府政策不同的社

會關懷或參與對抗政府的社會運動時，學校當局（尤其是教官）就會來「關心」

或「勸阻」？當學校教導學生要體會尊重寬容，為何學生想表達不同於學校政策

的意見時，學校會透過系主任來要求學生閉嘴？由此可見，台灣公民素養最大的

問題不在於課程知識內容，而在於缺乏校園內的反身式實踐，及缺乏校園外的社

會實踐。當知識與生活問題脫節及知識缺乏實踐性而無法解決社會問題時，教育

就失去了意義。 
 再者，我們談公民素養教育，都是針對學生來議論公民素養的理念、教學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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略、教學內容等，卻忽略了學校與老師自身需先有公民素養。問題在於，當前大

學的主管與老師們大多從當年威權統治的社會文化氛圍中接受單一專業教育而

成長；同時，當前大學對老師的專業要求、升等、評鑑、規訓等都不利於公民素

養的實踐。尤其是，當今大學在意的是拼排名、搶經費、重績效，卻缺乏作為前

瞻性社會良心的使命感與氣魄，因而無法面對當前個人、社群、及社會的重大議

題。 

學校與老師都不會自動具有公民素養。想要教育學生，首先需要改變學校與

老師。如果學生或老師參與社會關懷或社會運動，就被學校「關切」或阻止，則

民主素養如何可能？如果老師與學校沒有社會關懷，怎麼可能落實生態環保（如

反污染運動）與社會正義？則學再多的科學知識如何有益社會與環境？公民素養

之各面向或各領域均需體現於學校的生活與教學中。如果不是以全校總動員來做

（尤其是專業系所教育改革及校園文化），公民素養教育是不可能成功的。 

 

二、公民素養的定義有效嗎？ 

 絕大部分談公民素養的文章、政策宣示、課程設計、能力指標等都直接定義

公民素養的分類與內容。簡單舉例如下： 

1. 生命與品

德教育  

2. 人權、性別

平等與法

治教育  

3. 資訊科技

與媒體素

養  

4. 生態與環

境教育  

5. 安全與防

災教育  

6. 藝術與美

感教育 

（第八次全國

教育會議第壹

個中心議題） 

1. 具有公共精神

2. 參與社區事務

3. 遵守法律規範

4. 重視義務責任

5. 追求社會正義

6. 尊重生命價值

7. 重視生態保育

8. 體會尊重寬容

9. 具有地球村觀

念 

10. 關懷永續發

展 

1.知識探索：對多元知識

領域學習，能有廣泛的興

趣、好奇及素養、認知，

並能統合提出自己的看

法。  

2.資訊素養：具備資訊應

用與多元媒體識讀運用

的正確態度與能力。  

3.溝通技巧：能學習與有

效進行口語與非口語的

訊息傳遞與交流，及團隊

間的溝通合作。  

4.價值判斷：能謹慎的確

認問題，具多元視野與容

忍差異，及反思提出妥當

的價值判斷與適切的解

決方案。  

5.追求樂活：提升生活的

品味與樂趣，陶冶性情並

注重身體健康，正向探索

生活的意義與體驗。  

1.民主素養的定義

2.民主的概念 

3.民意與政治決策

4.現代民主社會政

治生活中的政治

參與 

5.法治的概念 

6.人民主權與憲法

主權 

7.法治與民主制度

相輔相成 

8.人權、基本權利

與權利的差異 

9.人權之國際保護

10.民主法治的國

家與人權之關係 

11.生命教育概念

體系的建構 

12.建構品德教育

的內涵 

13.生命教育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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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公民實踐：具備人本情

操，持續關懷瞭解社會與

自然環境，並能終身學

習、履行公民責任與服務

人群。  

德教育的比較 

14.國際禮儀概述 

15.國際商務的國

際禮儀 

16.國際環境保護 

 

 可惜的是，這些定義都沒有先檢討當前社會問題，及論證這般定義下的公民

素養如何能實際面對社會問題？一般對公民素養的定義都是道德式談法，也就是

都在談「應然」，如此卻很難處理科技爭議中的「實然」問題，尤其是問題來自

組織文化的差異。道德（或法律、工作守則）在處理規範要件。所有「應然」的

規範，基本上都能明文化。依照中國工程師學會的「中國工程師信條」，自然保

育、文化資產保存、信守專業、使命必達等都是工程師應該遵守的信條。可是，

遇到類似樂生療養院、國光石化、核能等爭議時，上述各種「應然」的信條彼此

相互衝突。「實然」爭議來自「應然」之間的衝突，也就無法以「應然」來解決

「實然」爭議。 

 其次，社會文化層次的結構性問題讓學校的公民素養教育失效。當今對空氣

污染、廢水處理等環保問題的解決就是「加強取締」。可是，環保署卻不會問，

為何這些污染層出不窮地出現？也不會問，這些廠商在想甚麼？或者，這些廠商

真的被處分了嗎？換句話說，這些既有的「問題」的最大問題不在於「發生問題

現象」，而在於這些問題的結構性共犯導致了問題的層出不窮。例如，如果製造

污染的廠商與地方派系勾結，而透過縣議員即能將罰單取消，那麼，各種污染就

會毫無忌憚地出現。源自地方政治生態而有的環保結構性問題，不是現行環境安

全工程典範的思考範圍，也不在大學工程專業系所的教育內容中。環境科學或環

境工程領域僅處理如何以科技與工程的方式來解決污染防治問題，因此無法揭露

源自社會文化政治領域的環保問題。 

 其三，機械觀下的大學教育讓公民素養教育失效。當今的大學教育是歷史與

社會分工演化下的結果。古代的大學教育是全人教育，教導學生成為通曉人文世

界、政治世界、與自然世界的紳士或君子。然而，隨著社會日益複雜、社會分工

日益精細，及相應的新興知識領域的出現，大學中的學科也日益分化，不但在學

院層級有著理、工、醫、農、文、法、商、藝術、教育等分類，近日更在工學院

中分化出電機學院、資訊學院、原子科學院等。至於學院之下的系所分類則不用

多說其如何細分了。這種學科的日益分化，導致了教育缺乏統整性的危機。此即

教育機械觀下的專業割裂之一。 

 其次，縱然在專業教育中，各種課程是機械觀式的相互割裂而缺乏統整。在

機械領域中，固體力學與流體力學互不認識，材料力學與熱力學可不搭調。在人

文領域中，臺灣歷史學界從來不碰哲學、社會學、或人類學。這般的割裂經常被

「專精」此概念所掩飾，呼應了產業界外包分工體系下的單一零件專業生產的情

勢。每一個學科都像一個零件的生產。只是沒人問，誰來統整種種零件（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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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形成一個完整的產品呢？ 

 其三，學術界與產業界是另一種機械觀式的相互割裂而缺乏統整性。不管是

學術界或產業界，都是面對外在環境種種生產或問題之議題來進行解決。因為議

題的豐富性才會形成社會分工來專心研究之，可是，久而久之卻忘記了原本想要

解決問題的初衷。面對一個工程的議題，有人從理論的觀點來推算，有人從實做

的經驗來嘗試，有人從人文的角度來思考，有人從政治的考量來決策，有人從經

濟的角度來考慮，總而合之就是要一起解決此工程的問題。（例如樂生療養院與

台北捷運的糾葛）然而，在學科分化下及學術界與產業界的分化下，種種相關社

會行動者卻從應有的相互合作者變成無法溝通的相互敵對者。 

 上述三種的機械觀式割裂，造成了學生在校學習及後續生涯發展中，都缺乏

應有的完整思考及前瞻思考。大學系所如果還自視為專業教育，而沒有解決學科

割裂、專業割裂、及學術與業界割裂等問題，也沒有正視所處社會的結構性困境

與道德式規範的失效，則縱然以通識教育來進行公民素養教育亦是枉然。 

 

三、重新思考公民與大學定位 

 直觀地說，公民是公民社會的成員。這般的談法就有別於國民作為國家的一

員之意。在國民／國家關係中，意志主體是國家而不是國民，國民依循國家意志

而行動。在公民／社會關係中，意志主體是公民而不是社會，公民意志在公共領

域中匯集而為社會想像。1自古以來，西方哲學界一直論證著道德起源及其正當

性。古羅馬時期的斯多葛學派以宇宙／自然之道／神明為道德起源。2而啟蒙時

期法國哲學家如盧梭等則認為要調和二元對立體（如野蠻／神聖、利己主義／利

他主義）就只有透過共同的意志及建構政治上有組織的共同體才能獲得道德的觀

念，因而法國的哲學傳統賦予民族國家最終的道德權威。3西方長久以來的哲學

思考衍生出整個國家、社會、道德、文化體系的理論基礎，並作為大學與國家、

社會的關係理路基礎，此乃台灣所嚴重缺乏。4因此，當今台灣迫切需要透過以

公共性為前提的社會參與式運作（包括強大的 NGO）來形塑作為社會價值來源

的社會想像。此相當有別於過去由上而下的規範式品德教育。 

台灣的大學不管來自戰前日本殖民體系、戰後中國移植體系、或西方（基本

上是美國）移植體系，都在威權體制下直接嫁接在民族國家的統合中，作為國家

意志下訓練「有用」國民的一環。因此，長久以來教育部對於各大學的系所設置、

員額配給、經費分配、制度訂定、聘用升等、評鑑獎懲等管控甚多，甚至允許國

防部指派軍事人員駐校管理，此允為民主國家之不可思議。由此可清楚地瞭解，

台灣各大學旨在訓練國家所需的國民，而不是公民社會所需的公民。 

                                                       
1 Charles Taylor《現代性中的社會想像》，李尚遠譯（台北：商周，2008） 
2 瑪克斯．奧勒留《沉思錄》，梁實秋譯，（天津市：天津教育出版社，2008） 
3 Zygmunt Bauman《作為實踐的文化》（Culture as Praxis）鄭莉譯（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9），

頁 172。 
4 儒家談仁義道德、道家談自然之道，均無法證實道德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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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隨著全球化及跨國資本主義的盛行，民族國家將逐漸式微。Bill 

Readings 於《廢墟中的大學》（The University in Ruins）指出幾個重要現象：當

代跨國企業掌控的資金比大多數國家還多、資產階級資本不再依賴國家保護或協

助、跨國企業隨時可遷移到有利可圖的任何地方、全球百大經濟體中有過半是非

國家的跨國企業、及跨國公司人員將原本對國旗的忠誠轉而對企業標誌的忠誠等。
5這二十年來，我們更看到網路世界、社交網絡（如 MSN、Facebook 等）、國際

NGO 等力量遠遠超過民族國家的界限與掌控。隨著民族國家的逐漸式微，大學

與民族國家的聯繫也愈來愈弱，此表現在國家高等教育經費刪減或稀釋，及伴隨

的管制鬆綁或權力下放等現象。然而，大學並未因為民族國家的鬆手而成為自主

文化體，反而是在國家給予大學經費大幅縮減的窘境下，於全球化跨國資本主義

風潮中，成為商業邏輯下的一環，其表徵現象就是「追求卓越」。當今台灣各大

學奉為圭臬的「追求卓越」，是個空洞的概念，它沒有具體明確的內容，卻輕易

地轉化為「世界大學排名」。6「世界大學排名」受到的批評非常多，重點在於它

體現了全球化跨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以一套單一的量化指標（而且只看英文論文）

來衡量世界各國大學，此與麥當勞、可口可樂、微軟等跨國企業以其產品促使全

世界接受同一口味或同一作業方式是類似的。7大學跨國企業式的經營理念落實

在台灣許多大學是對老師講求績效、計較開課成本、講求 SCI、爭取計畫經費、

開推廣班賺錢等，並將一切作為轉化為教師升等或評鑑的點數。8連教育部都認

為金錢可以打造一切而祭出「五年五百億」計畫。如此，大學不再訓練民族國家

所需的國民，也不在培養公民社會所需的公民，而越來越像求生存、求發展、求

利潤的企業體。思考公民素養理念如果沒有先辨明台灣各大學當今無形中蒙受的

意識形態與定位影響，則不管進行多少公民素養計畫、開課、研習等都將歸於無

效。 

 大學若要推動公民素養教育，就需先以貢獻於公民社會的建構及促進社會幸

福為職志，而不在於追求虛幻的卓越與排名。台灣的大學若不想繼續被國家所掌

控，也不想成為全球化資本主義的賺錢機器，就需要從所處的社會文化中得到支

                                                       
5 黃藿〈比爾．雷丁斯論大學與民族國家的式微〉《通識在線》第 31 期（2010），頁 30。 
6 但昭偉〈大學的蛻變—讀 Bill Readings《廢墟中的大學》之摘要與心得〉《通識在線》第 31 期

（2010），頁 28。 
7 上海交通大學世界大學學術排名以論文引用率、教授與畢業校友諾貝爾獎等得主數目、Nature

與 Science 論文數目、SCI 和 SSCI 論文數目等學術數據做排名。QS 世界大學排名 2004-2009 所

依據的權重為學界互評分數 (40%)、企業僱主評分 (10%)、國際師資分數 (5%)、國際學生分數 
(5%)、師生比分數 (20%)、單位師資論文引用率分數 (20%)。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所採

用的評比項目包括經濟活動與創新（從產業界獲得的研究經費，對照教職員人數，10%）、國際

化程度（國際師生和本地師生的比例，10%）、制度化指標（大學部師生比、大學部和研究所的

學生比、授予博士學位人數、教學品質調查、學校預算，25％）、研究指標（學術論文發表數量、

論文引用率、年度研究經費、政府專案補助與企業贊助、研究的國際學界聲望，55％）。見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AD%B8%E6%8E%92%E5%90%8D 
8 某些大學的教師評鑑項目是以計畫經費金額來認定「卓越」與否而可免評鑑。如「最近 5 年曾

擔任本校研究或產學合作計畫主持人且累計編列管理費達 50 萬元以上者。」及「最近 5 年曾擔

任本校研究或產學合作計畫主持人且累計計畫研究金額達 1,000 萬元以上者。」見

http://aex.yuntech.edu.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883&Itemid=67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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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與資源。公民社會的要義在於有別於國家權力掌控與企業利潤追求，而透過公

民的社會網路連結與行動實踐（包括非營利組織的運作），於公共領域中發揮追

求個人／家庭／社會幸福的作用。國家與企業當然都是社會的重要資源與力量，

重點在於公民社會的運作主體需為在公共領域中能動的公民，而不應是貫徹權力

意志的國家或追求自我利潤極大化的企業。反國光石化運動就是台灣公民社會力

量集結對抗國家與企業聯盟的最佳案例。如果公民社會是台灣民主化進程的社會

想像，大學就需培養公民社會所需的優良公民，方能切合社會想像及獲得社會支

持。 

既有關於公民素養的種種定義基本上以個人品德為基準，此隱然出自於儒家

「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想法。然而，品德很難從要求個人著手，此

非聖人莫辦。若視人為群體的一份子，若視人為公民社會的一份子，則需從社會

互動著手來迴向要求個人所作所為要「負責任」。亦即品德不是個人修身的孤立

行為，而是社會互動的產物。有了相互的負責任，才會逐漸營造互信，有了彼此

的信任，才有品質確保與心安。那麼，公民社會是由公民在公共領域互動所構成，

公民更是在社會互動中受到社會想像的形塑與尋找行動意義。如此，公民素養教

育就不宜定位於個人品德陶冶或知識獲得，而應以社會實踐為主要場域，否則僅

能塑造溫馴的國民，而無法養成面向社會且能負責任的公民。 

 公民素養教育的首要社會實踐場域在於大學校園。公民素養教育不是分類的

課堂知識傳授，而是在生活中總和性的操作、衝突、困惑、折衝、解決等實踐。

大學公民素養教育若沒有從大學校園生活開始實踐公民素養內涵，則很快地淪為

知識夸言，而無益於公民社會形構。愛丁堡學派 Strong Programme 理論提出「反

身性」（reflexive）等做學問的基本原則。9此亦能對大學教育有著深刻的啟示。

所謂的「反身性」，簡單地說，就是「反求諸己」。社會學對於社會現象的解釋模

式，理當要能應用到社會學自身。一個大學教授要求博士班學生必須在國際期刊

上發表三篇論文才准畢業，則自己也應該每年都在國際期刊上發表論文。要求別

人如何，自己即需躬身力行。 

 大學的辦學需具有「反身性」。一所大學如果有建築系，其水準與理念就應

該反映在校園的空間呈現上。如果課堂上教的空間設計理念是人性尺度、人際互

動、重視文化、生態平衡等，而校園空間的呈現卻是功能導向、效益為先、管理

至上，那麼，這樣的大學教育就缺乏反身性。 

 一所大學如果有企管系，其水準與理念就應該反映在大學組織管理運作上。

如果課堂上教的管理哲學是尊重人性、激發熱情、鼓勵向上、革新超越等，而校

園管理的呈現卻是拼湊評鑑考核指標來交差的形式主義、採低標而難以激發傑出

的升等規則、門檻極低而無效的教師評鑑、為縮減開銷而減少考試科目、迎合學

生日益低落的學習態度而降低及格標準等，那麼，這樣的大學教育就缺乏反身

                                                       
9 Strong Programme 提出「因果性」（causal）、「中立性」（impartial）、「對稱性」（symmetrical）、

「反身性」（reflexive）四個原則來看待知識，尤其是科學與迷信、理性與非理性、成功與失敗。

見 David Bloor, Knowledge and Social Image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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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一所大學如果有文化資產維護系，其水準與理念就應該反映在大學的歷史文

化保存上。如果課堂上教學生的文化理念是尊重歷史、厚植文化、珍惜記憶、社

區參與等，而校園文化經營的呈現卻是要拆除具有歷史文化價值的老建築，來蓋

功能導向的新大樓，那麼，這樣的大學教育就缺乏反身性。

缺乏反身性的大學，其教學與行為相背離，則其言教、身教、境教的正當性

都將崩解。缺乏反身性的大學不會看重歷史，不看重歷史的大學無法厚植文化。

沒有深厚文化的大學無法教育出具有公民素養的優良學生。基於反身性，大學的

公民素養教育必須落實於大學校園生活中，亦即需將大學校園做為理念實踐的場

域。

由於大學師生都應該是公民社會的公民，因而大學公民素養教育除了在校園

內實踐外，亦須與社會議題高度互動，一方面將社會議題（包括社會行動者）帶

進課堂上討論，另一方面將大學師生帶到社會議題現場進行社會參與，亦即消弭

校園與社會之間的圍牆。這般社會實踐能將課堂上的理論帶到田野來檢驗，從而

產生新的問題性而迴向刺激學術理論的突破，相當有助於學術研究的精進。同時，

這般的社會實踐能夠實際操練學生的公民素養養成，消除前述公民素養知識與現

實生活問題的巨大落差。以前述環境污染層出不窮此社會問題來看，解決環保問

題的方式就不是靠環保工程或法規取締，而是需透過社會運動來促使社區居民覺

醒、透過社會揭露來瞭解環境污染的權力共犯結構、透過社區參與來讓社區居民

動起來關心家園、及透過社會想像來促使社會價值觀改變。只有透過社會實踐，

一個人才有可能成為關懷社會的公民，也才有機會讓公民素養教育成為建構公民

社會的能量，更才不會令專業教育因為視野偏狹而製造許多「專家專門害人家」。

四、公民素養的理路

人／組織／社會的一生都需面對四大面向議題：人與天關係之價值理念議題、

人與人關係之社會運作議題、人與物關係之環境掌握議題、人與自我關係之生命

成長議題。此四大議題的交引纏繞與相互引發，正是人類文化發展的動力機制：

1. 人與天關係之價值理念議題處理生命終極關懷、理念意義、及價值判斷，

從而表現於哲學、信仰、宗教、道德、節慶、…。

2. 人與人關係之社會運作議題處理使社會順利運作的制度性安排，從而發

展出政府、法令規章、社團組織、宗族、社群認同、關係網絡、政黨、…。

3. 人與物關係之環境掌握議題處理面對環境挑戰的生存掌握度，從而發展

出科學、技術、工程、產業、建築、…。

4. 人與自我關係之生命成長議題處理提昇生命層次所需的美感、品味，及

突破困厄所面臨的過渡、轉折、救贖、…。

大學教育的問題就在於沒有充分回應與教導學生如何處理一生都需面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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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之天人物我關係議題。亦即大學教育經常僅提供「物」層次的專業知識技能

訓練，而缺乏教導學生一生如何面對此四大議題時所需具備的「天」、「人」、「我」

層次的哲學素養、社會運作、自我超越、與實踐行動。天人物我此四大議題不僅

是個人需面對，組織（如大學）及社會亦皆有不同層次的面對；同時，個人／組

織／社會面對天人物我四大議題，皆需落實於社會實踐中。這也就是以專業系所

為主體的大學教育欠缺必要的天人物我文化觀，就難以回應時代的挑戰及與專業

相關的社會重大議題。 

大學公民素養教育基本上是以天人物我關係為內涵的通才教育，培養學生在

人與天關係面向要有價值理念，並能進行多元價值理念的辯證，方能發展成為社

會良心，因此需要倫理素養。在人與人關係面向要能經營社會運作，透過公共領

域與公共參與來關懷社會，因此需要民主素養。在人與物關係面向要能對所處環

境風險與科技風險有掌握度，且以適當技術與在地知識來發展多元智慧，因此需

要科學素養。在人與自我關係面向要能使生命適才適所地成長，透過美感品味與

生活質感來使生命提升，因此需要美學素養。 

如果清楚了大學的定位，就不會困惑於職業訓練與大學的分際何在了。面對

產業界抱怨大學畢業生難以立即上線，除了推動實習、實作、業師等制度外，需

要謹記：大學不是職業訓練所。大學的目的在教導學生成為社會上的優秀公民，

卻不是單為某個產業來訓練人才而已。如果大學僅止於提供當前產業的人才需求，

這就意味著整個社會將在原地打轉。例如臺灣工業以代工為主，若大學一直配合

業界需求而提供代工所需人才，則臺灣產業就會一直停留在代工。因此，大學應

該要能超越產業界。職業訓練著重於技術訓練，此乃屬於「人與物」關係面向的

處理。大學應該培養日趨成熟的學生具有進階的「人與天」關係的哲學思維、「人

與人」關係的社會經營、「人與自我」關係的美學品味，及透過理論與進階技術

來提升「人與物」關係的風險掌握與技術精進。10當大學定位於以天人物我面向

教育來培養學生進階能力與公民素養時，透過國際視野的開拓、社會關懷的實踐、

及在地思維的關照，即能使大學教育超越產業界的現況，而提出前瞻性、超越性

的見解，從而引領社會往前健康邁進。 

大學亟需以倫理素養培養學生思考理念與價值辯證能力，方能使學生將來在

營運一個企業時有著清楚的社會責任感，才不至於以利潤極大化來傷害社會與環

境。其次，大學要讓學生因為有民主素養而具有經營社會運作的能力，不管在經

營社會網絡、領導統御、協調合作、規劃藍圖、發展策略等，都在培養學生如何

累積其社會資本。其三，大學要讓學生因為有科學素養而有對科技風險具有掌握

度，知道具有巨大力量的科技內在的政治性格與社會運作，才能役物而不會為物

所役。其四，大學要讓學生因為有美學素養而具有品味。華碩電腦幾年前推出

ePC 時一炮而紅，然而，不但被宏碁電腦快速追過，而且在金融海嘯中受創甚深。

董事長施崇棠坦承，他們的決策團隊都是技術導向，缺乏瞭解文化品味等面向。

                                                       
10 可惜的是，當前諸多科技大學的教師們大多對業界實務不熟悉，因此難以將理論與實務結合，

也就不知道如何以理論來提升學生已有的實作技術，更缺乏必要的高階技術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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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大學需在後物質社會中著力培養學生的美學素養與生活品味。 

以公民所需的科學素養為例，公民科學素養的意義不在於科學知識多寡深淺，

而在於現代社會公民應該具備掌握外在環境風險的能力，一方面降低生存的風險

度，二方面追尋自我實現，三方面促進社會幸福。因此，公民具有科學素養並非

個人事情，而是科技公共性的社會實踐。科技必須具有公共性，因為現代社會許

多複雜的公共事務皆與科技相關，如國防、公共安全（消防、監聽）、社區治安

（使用監視器）、公害與環保、交通建設、公共衛生、全民健保等。此外，科技

必須具有公共性，方才是人們認可的知識技能而被社會所接受。既然科技必須具

有公共性，因此科學素養一方面不能窄化為個人的科學知識，另一方面必須促進

民眾對於科技相關公共事務的參與，以避免專家與特定利益者（如政客或資本家）

的聯合寡頭專制。 

為了促進科技公共性的社會實踐，公民科學素養的指標就宜以「民眾是否參

與科技相關的公共事務？」為主軸，而以技術評估、科技政策、環境影響評估、

公共論壇、公民審議會議等為場域，以民眾是否掌握科技風險性、政治性、公共

性、文化性等科技性格來評估公民科技素養。 

 科技風險性：人們無須記住各式各樣的科技知識，但因為有倫理素養而

有能力進行價值辯證來判斷是否接受某種科技或產業。（例如鹿港反杜

邦事件、核四爭議、宜蘭縣拒絕六輕等）此乃人們基於科技風險性考量

所做出的公共決策。 

 科技政治性：政治在處理眾人之事。哪些科技形塑了我們的生活、思考、

階級、權力等社會運作？人們基於何種意識型態或基於種族、性別、權

力、軍事、利益等考量而發展某種特定科技？這些科技╱政治操作是否

獨厚一方而排除了多元可能性？這些科技事務都關乎民主素養。 

 科技公共性：民眾有多少機會或意願參與科技相關公共事務的決策？民

眾有多少機會（包括透過非營利組織或學會）參與科技知識的建構？對

於科技相關爭議案例如六輕、中科四期、焚化爐、美國牛、基地台等，

民眾如何進行判斷與參與？ 

 科技文化性：民眾如何尊重各民族文化所發展出來的另類知識、各地方

所發展出來的在地知識、及先民所發展出來的傳統智慧？民眾是否能基

於文化多樣性的價值觀來尊重各種人們對外在環境掌握所發展出來的

多元知識？ 

值得注意的是，固然民眾具有科學素養，將有助於國家競爭力提升，但是，

卻不能因而使社會走向科技決定論或物質主義。例如台灣各地廣泛使用監視器，

反而使得社區守望相助因而消失。台灣民眾普遍相信生病就是吃藥打針，反而忽

略了環境健康、社會經濟改善、生活方式調整等對於人們身心健康的重要性。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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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以物質機制取代社會機制的作法，正是當今台灣社會科技發展需要深刻反省之

處。此乃公民科學素養需將社會納入考量之處。

五、公民素養為專業教育的必要基礎

公民素養教育的基本精神是全人教育，但策略上必須考量當前大學專業教育

獨大的時勢，而以「全人式科學家教育」、「全人式工程師教育」、「全人式醫師教

育」來因勢利導。亦即教導學生成為具有全人式公民素養的專業人才。如此方才

不會使公民素養教育與專業教育切割分離，且處於邊緣弱勢。11重點就在於公民

素養是專業人才養成的必要基礎。

高橋勘次郎在《技

術的開發─如何邁向

技術大國》一書中分析

一個優秀的專業科技

人員需要「社會常識與

教養學識」、「技術常

識」、「專業知識與技術」

等三大部分的知識。

「專業知識與技術」為

從事某項領域需專精的專門之道；但同時，若僅專精單一領域，不但容易疏遠別

的專門技術，就連對一般社會情勢與其他技術的進步情形往往產生隔閡，此將會

被稱為「技術糊塗蛋」。避免之道就在於加強「技術常識」與「社會常識與教養

學識」，這是許多技職教育所忽略的層面。「社會常識與教養學識」為在經營健全

的社會生活都必備，不僅是待人接物的處世之道，在企業組織中活動，更必須具

備該公司的企業常識。而「技術常識」指的是與專門知識或技術看似無關的知識，

但卻在創新突破時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舉例來說，人類所創造的技術，多半是從

既有的事物改良或類推而來，幾何光學用來解析鏡片與稜鏡對光線所造成的作用，

而製造出照相機與其他光學裝置；同樣的，也可以從光學的角度，把電磁界對電

子線所造成的作用予以類推，而產生出電子幾何光學，以致產生「陰極射線管」

與「電子顯微鏡」。也就是說，如果缺乏了與專業技術看似無關的「技術常識」，

則在進行創新突破時，將會有令人遺憾的侷限性。再者，任何創新突破不會是知

識的內在發展而已，更需透過團隊合作與相應的社會脈絡來支持，因此，若缺乏

「社會常識與教養學識」則辛苦研究很可能就永無問世之日。12此處所論及的關

鍵性「技術常識」與「社會常識與教養學識」就屬於倫理、民主、科學、美學、

媒體等公民素養教育內容。 

如果各專業系所的專業訓練如同人體之五臟六腑去執行某項特定功能，則公

11 過去二十幾年的通識教育就是因為無法與專業教育結合，因而一直處於邊緣弱勢。 
12

高橋勘次郎《技術的開發─如何邁向技術大國》，江金龍譯（台北：登英，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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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素養教育就是良好的精、氣、神所需之良好的氣血循環。因此，公民素養落實

於工學院學生應該具備的倫理、民主、科學、美學、媒體等素養，就是為了讓工

程師的思考能整體關照，有著寬廣的視野、跨領域思維、多元價值理念、及社會

關懷等來看待實務問題，從而順暢地與各部門溝通協調，發揮整體戰力來解決問

題。而不至於如同台北市捷運局單一思考的工程師一昧地以工程為唯一思考，導

致樂生療養院院民與青年樂生聯盟長達數年的抗爭，而嚴重延誤了工期。也就是

說，延誤工期的元兇不是院民抗爭，而是單一工程思考的工程師。這又源自於大

學工程教育的機械觀式割裂性。由此可見，優良的公民素養教育一方面要為學生

生涯發展著想，二方面要為社會發展著想，三方面要為專業領域的發展著想。如

果台北市捷運局的工程師們在大學期間受到良好的公民素養教育，就不會以單一

工程思考來引發強烈的社會抗爭，也不會導致專業上的嚴重延誤了。 

 具有全人式公民素養的專業人才乃具有天人物我觀系統性的專業人才，有能

力處理專業領域需面對的價值理念、社會運作、環境掌握、及生命成長等議題。

因此，大學專業教育應放棄教師本位的專業知識傳授，而從學生專業生涯的社會

問題性或個人困惑出發，來激發學生學習的問題意識。例如工程師或醫師的過勞

死、專家專門害人家、科技相關社會抗爭、工程倫理的矛盾糾葛等議題。以學生

專業生涯所需面對的天人物我觀議題為架構，讓學生行動式地探索專業生涯所需

處理的種種議題。並移動社會議題（包括人、地、事、時、物）到課堂上互動辯

證，以創造性產出新思想，及相應地將師生移動到社會現場進行身體實作與社會

實踐。如此讓學生對自我專業生涯及專業領域有所省思，進而發展多元價值觀。 

 

六、結語 

 公民素養教育不在於分類知識傳授，而在於打破校園╱社會之間圍牆，透過

實踐式的社會議題來培養學生面對價值理念、社會運作、環境掌握、生命成長等

面向議題時的能力、態度、與辯證行動。如果將公民素養教育窄化為一門門各自

斷裂的通識課程，且無法與專業教育相結合，則公民素養教育將在講求績效、排

名、專業論文產出的工廠式大學中呼聲微弱；大學的單一科系將繼續無法面對複

雜的社會問題；大學亦將繼續僅傳授知識，而無法令學生發現自我來成為適性適

所的人才；整個社會也將繼續面對風險生產恐慌，如黑心 XX、SARS、H1N1、

親朋好友罹癌，或面對風險產生爭議，如國光石化、六輕爆炸、基地台、變電所

等。 

 公民素養教育的關鍵在於大學與教師的改變，而不是對學生的規訓或教導。

大學必須先自覺自身與國家、產業、公民社會的關係，及自覺長久以來所受政治

意識形態或虛幻卓越概念的影響，而重新釐訂大學的價值、理念、與目標。學校

與老師都不會自動具有公民素養；想要教育學生，首先需要改變學校與老師。如

果學生或老師參與社會關懷或社會運動，就被學校「關切」或阻止，則公民素養

教育就會淪為爭取教育部計畫經費的作文與口號。如果公民素養教育無法與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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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的專業教育結合，就會繼續過去二十幾年來一直屈於邊緣弱勢的通識教育之

覆轍。我們可以說，公民素養教育必須是大學校園內／外一起進行的反身實踐式

社會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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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學，耕一畝理想夢土 

清華學院的新嘗試 

國立清華大學李天健助理教授 

有次跟同學聊天，我問其中一位學生近來如何，他說自己很迷惘，覺得大學

四年總是跟著老師和課程學習，缺乏自己的想法和方向。我接著問：同屆幾十位

同學裡，多少人對本系專業有熱情？他說大概五、六位。

這是台灣高等教育最根本的問題：多數大學生缺乏探索自我與思辨價值的能

力，大學四年通常沒有真正協助學生探索自己的人生方向。同時，多數大學生與

社會母體缺乏深刻的連結，無法感受自己的存在對他人、對社會的意義，形成自

己的基本價值。

沒有人生的熱情、也沒有社會的理想，這肯定不是大學教育期望培養的人才；

但台灣的大學每天都在製造這樣的學生。

住宿教育：從生活中學習 

所有的大學教育工作者，都需要認真面對這個處境：台灣的學生在升上大學

時，大多不了解自己，也跟社會沒有連結。培養自我探索的能力以及發展學生與

社會的連結，是台灣高等教育首要之務。不重視這兩個面向的大學，不過是高級

一點的職業訓練所。然而此二者無法仰賴知識的學習及道德的教誨，它需要的是

一種體驗性的學習環境，需要從生活中學習。

近日有倡議大學應在專業與通識教育外發展第三個範疇，也就是住宿教育，

在學生的宿舍生活中經營一種學習環境，促發學生的自我探索與社會關懷，並將

兩者結合，開展對生涯的想像與期望。

清華大學於 2008 年 9 月設立清華學院，每屆招收 150 位學生。包含全校各

科系的學生同住一棟宿舍，透過各種課程小組、學習家族與讀書會等，不斷擴展

與深化同學之間的互動，造就獨特的探索自我的環境。

 從互動中探索自我 

就讀計量財務金融學系的同學 M 痞，談到他在清華學院的感受：「在系上與

同學相處，就像公司同事一樣，以專業知識的討論為主；社團裡的夥伴是朋友，

有共同的興趣；學院裡則是一種像家人的關係，可以很自在的做自己，談論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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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層的價值觀。」

目前一般住校的大學生只有寢室生活，沒有宿舍生活。學生回到宿舍，通常

就待在寢室裡上網、打電動，極度缺乏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清華學院推動的住宿

教育，以一整棟宿舍的學生為對象，透過活動與課程搭建各種對話平台，讓有共

同興趣的人聚在一起，讓不同的想法彼此激盪。

如果問同學，清華學院的特色是什麼，最普遍的回答是：在這裡，什麼都可

以嘗試，每一個想法都會被鼓勵，什麼都是可能的。因為強調陪伴與支持，學生

有了嘗試與探索的勇氣；因為有志同道合的夥伴，學生有了創發與實踐的力量。

住宿教育的要點不是提供許多知識，而是營造一種充滿豐富互動，有支持力的生

活環境。

有位博士班學生談及自己的學院經驗時如此表示：「過去在學院和學弟妹一

起廝混，是我最寶貴的資產。真正從他人生活經驗來了解一個人的生命故事，才

能明白自己還有許多可能性，也是認識自我的好方法。」

看見台灣的豐富性 

意識到自己的可能性，想要把它活出來，這就是人生的熱情；意識到自己的

存在對他人、對社會是有價值的，期望自己能夠做些事，讓這個世界更美好，這

就是社會的理想。這份理想不能外加於學生之上，而是由他們自發的關懷逐漸形

成。然而，同學的成長經驗裡，對於社會的不同群體感受有限，關於社會議題的

認識也比較簡單，需經歷許多體驗與思索，才能形成紮實的願景。

清華學院裡，生命與生命的相遇不只在宿舍，外面的世界也可以是教室。

許多人開車去過東海岸，學院同學選擇用步行的方式，慢走東海岸。四天三

夜八十公里的慢走旅程，那裡的人們在年輕學子的心中拉起了一條線，和這個世

界重新連結。這趟旅程，既是出走，也是回歸自己。

許多大學生成長於農村，卻從小離開自己生長的地方，去外頭求發展，失去

與土地的連結，缺乏對鄉土的肯定，生命價值失去了根基。然而學院同學在美濃

農村四天三夜的營隊裡，翻轉了舊有的刻板印象，產生新的價值觀，並看見台灣

社會的豐富性，與世界形成深層的連結。有位同學汪汪在美濃營隊結束後的心得

寫著：

城市裡 你來我往的 

到底什麼時候才能仔細端詳前來的人? 

一種距離 就是這樣永遠存在 

…… 

在美濃 我 看到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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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我在城市裡 總在尋找的幸福 

…… 

我想美濃的太陽一定是被人民辛勤的手染紅的，而空氣裡瀰漫的暖是由他們的笑聲織的。 

菜市場的喧嘩至燒酒雞大哥們的邀請。美濃，對我來說，是滿滿的滿足。 

週末假日與寒暑假期，清華學院也安排許多體驗活動，像是部落志工服務、

NGO 實習、尖石溯溪、海外參與、參訪獨立書店等。這些活動讓同學從感動邁

向行動，而躍動中的年輕生命才有機會實踐理想。

走入不同群體的世界 

「在生活中學習」做為住宿教育的核心概念，需要擴大生活的場域。年輕學

子要走出校園，體會不同群體的生命經驗與生活。每位同學在成長時或多或少都

遇過新住民與其子女、來自南洋的勞工與幫傭、眷村裡的伯伯阿姨、部落裡的原

住民、農村裡的老人家或身心障礙的朋友，但甚少有機會走入他們的世界。

在學院裡，透過許多課程與活動，同學開始有機會正視這些人的面容，走進

他們的世界，了解他們的處境，建立生命的連結。例如學院安排的一門課程：「新

住民家庭教育工作坊」，讓同學分組去新住民家庭為小朋友說故事，直接感受他

們的家庭狀況與生活。

有位人文社會系的同學敏萱於期末分享時表示：「在系上學了一堆新移民、

全球化的理論，直到參與這個工作坊，才有機會在實際的場域印證這些學術上的

討論。」另一位資工系同學在寫給指導老師的信中也提到：「不曉得在這學期課

程結束後，是否可以繼續去他們家服務？因為我覺得小朋友的進步需要我們長期

努力。一學期的服務對我而言好短，對他們而言似乎也不夠。如果就這樣離開我

會放不下心，而且我也早就不把這個服務僅僅當成一門課；我想繼續看著他們成

長與進步。」

在清華學院，一年級同學需要參加一學年的服務學習，從志工服務的體驗引

發對社會議題的關懷與探究。像是參與外籍勞工服務的同學，便在新竹市外勞服

務中心擔任助教，協助外勞朋友學習，並透過採訪請他們分享生命故事，再結合

個人服務經驗，針對社會上外勞的處境寫一篇相關的討論。

缺乏實踐經驗的理論知識是蒼白的，沒有個人關懷的社會理想是空洞的。任

何社會理想都必須根植於對生命的關懷，瞭解並重視對方的感受與需要，但又須

從個人關懷跳升到群體的層次，思考整個群體的處境，發展可以改善的行動方

案。

社會理想的創發與實踐 

37



這是從個人關懷到社會理想的發展歷程。學院在二年級上學期開設「社會探

究」這門課程，延續同學在服務學習中的體驗與學習，組成專題小組進行田野調

查，並根據分析結果以及同學的理想願景擬定方案，透過具體行動改變社會現

況。

從服務學習到社會探究，這些課程旨在發展出具行動力的學生團隊，使其在

課程結束後，仍會持續實踐社會理想。清華學院成立至今一年半，已逐漸形成十

數個學生團隊，包括致力於八八災後重建的「竹蜻蜓工作隊」、都市空間小組、

人權小組、氣候變遷小組、農事小組…等等。 

在這些學生團隊的發展過程中，行動與思辨交互並進，行動的體驗引發思索，

探究的結果引導行動。團隊合作的過程，既是感受的分享，凝聚團隊情感；也是

議題的論辯，交換不同角度與觀點，打破理所當然的價值判斷，脫出自我中心的

盲點。這是一個結合自我探索的社會理想發展歷程，人生熱情與社會理想結合一

起，開展學生對於生涯的想像與期望。

有位同學阿純，剛來到學院時，有次分享表示，「我是生科學生，但我最喜

愛的其實是藝術。進大學時，覺得自己沒有別的選擇，就是把生命科學唸好，想

像自己將來成為一個能被稱上文藝青年的生科系學生。」過了一年多，阿純有些

改變：「在學院這段期間，經常會去想自己真正想做的是什麼，思考人生價值的

問題。如今會覺得將來不讀生科研究所，也有很多其他選擇，人生的選項不再只

有一個。」

帶動進步與改革的力量 

唯有真正在乎某些人、某些事物，珍惜某些重要的價值，才能超越世俗的利

益，在重要的時刻做正確的事，對社會產生影響力。這些態度與能力的養成，是

一個長久而不間斷的學習歷程，學院提供的是一個起點。

以住宿教育為中心，清華學院在協助同學探索自我的同時，也鼓勵學生實踐

社會理想。清華學院既非針對菁英的教育，亦非培養菁英的教育。學院甄選學生，

考慮的不是學業表現或優異才華，而是同學的探索動機以及對社會的關懷。至於

教育目標則是培育具有理想性格的台灣青年，並不特意強調領袖或領導能力的培

養。學院的教育對象雖是少數學生，其關懷與思考卻是針對台灣多數大學生的處

境與需求，是具有理想性的通才教育。

在這裡，有人要發起校園空間改造運動，有人要參與反水庫運動，有人要去

哥本哈根參加聯合國氣候變遷大會，有人要透過音樂與戲劇改變社會……。培育

理想青年，帶動社會進步力量，是清華學院的自我期許，無限的可能性在此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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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公民素養陶塑計畫【第一年/三年計畫】 

計畫書修訂及相關文件填報作業須知 

1. 如學校參考審查會議委員意見或因其他因素，經校內討論後決議修改原計畫

書規劃，請於 11 月 23 日前寄送修改後計畫書電子檔(.pdf 格式)至計畫辦公室

信箱 cccpo_p@mail.moe.gov.tw。並以紅字標註修改處。

2. 請填報本計畫學校配合款之使用項目及金額，格式請查照「教育部 100 年度

公民素養陶塑計畫學校配合款經費清單」。

3. 請依據「教育部 100 年度公民素養陶塑計畫補助經費清單」所編列之員額，

填報「人事費請領人員清單」。

4. 前開文件，請參照計畫行事曆訂定時間，以 Email 方式寄至教育部顧問室公

民素養陶塑計畫辦公室信箱 cccpo_p@mail.moe.gov.tw。

5. 前開文件電子檔，本計畫辦公室將於 100 年 9 月 23 日以 Email 方式寄至各計

畫聯絡人電郵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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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0 年度公民素養陶塑計畫 

人事費請領人員清單 

計畫名稱：

計畫主持人：

執行單位：

執行期限：

經費項目
請領人

員姓名

任職單位/ 
職稱

請領

期間

金額（元）

（單價×數
量＝金額）

說明

專任助理費
項目金額小計

兼任助理費

項目金額小計

課程規劃及資訊

工具開發之研究

費 項目金額小計

專案教學人員費

人 事 費 金 額 總 計

填報須知：

1. 請依據教育部經費核定清單所列人事費項目及金額提報人事費請領人員清冊，

兼任助理費請領人員姓名可暫免列入清單。

2. 人事費請領人員清單於 100 年 9 月 30 日前以 email 方式將此表寄至公民素養

陶塑計畫辦公室電郵信箱 cccpo_p@ mail.moe.gov.tw。

3. 除專案教學人員外，自 100 年 10 月 1 日起，清單所列人員若有變更之情形，

請於說明欄敘明變更理由，並將變更人員姓名、變更日期詳載於清單中，寄

交計畫辦公室備查。

4. 表格不敷使用，可自行增加列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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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公民素養陶塑計畫【第一年/三年計畫】 

期中報告撰寫說明 

【期中報告詳細撰寫規範，請待計畫辦公室通知】 

一、 期中成果報告書請加封面、目錄，編製頁碼並裝訂成冊。 
二、 封面格式請參照附表一。 
三、 目錄要項： 

 

壹、 基本資料 
貳、 計畫目的與主要內容 
參、 計畫經費與人力 
肆、 計畫成果、自評及未來規劃 
 

四、 內容： 

 

壹、 基本資料 

執行單位： 

計畫名稱： 

計畫主持人： 

第一年執行期限： 100 年 8 月 1 日至 102 年 1 月 31 日，共 18 個月 

第一年經費：     元（含教育部補助     元，學校配合款     元） 

貳、 計畫目的與主要內容 

一、 計畫目的 

二、 主要內容 

三、 與計畫書之差異及其原因分析（請條列說明本計畫規劃（計畫書）

與實際執行之差異，並說明其原因） 

參、 計畫人力 

一、 計畫人力一覽表（格式查照本附件附表二） 

二、 計畫人員角色及分工說明 

※如計畫核給專案教學人員請另填寫執行計畫報告 

肆、 計畫成果、自評及未來規劃 

一、 「全校課程地圖之改善」之成果、自評及未來執行細部規劃 

二、 「大一年」成果、自評及未來執行細部規劃 

三、 「通識核心課程」成果、自評及未來執行細部規劃 

四、 「社會參與式之學習」成果、自評及未來執行細部規劃 

五、 「核心素養融入專業課程」上網成果、自評及未來執行細部規劃 

六、 「生活學習圈」成果、自評及未來執行細部規劃 

七、 其他（例如：整體之成果、整體之自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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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封面格式】 

 

 

教育部 

公民素養陶塑計畫【第一年/三年計畫】 

 

期中報告書 

 

執行單位 （學校名稱） 

計畫名稱  

計畫主持人 
姓      名  單位/職稱  

聯絡人姓名  單位/職稱  

聯絡人電話 （公）               （手機） 

聯絡人電郵地址  傳真號碼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若報告書厚度許可，請製作書背【標註文件名稱、學校名稱、日期等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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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教育部公民素養陶塑計畫【第一年/三年計畫】 

計畫人力一覽表 

計畫職稱 姓名 任職單位/職稱 執行計畫期間（或月數）

計畫主持人

專案計畫教學人員

課程規劃及資訊工

具開發之研究人員

專任助理費

兼任助理費

協助計畫推動人員

※ 計畫職稱得視計畫實際情形自行增設。

※ 本表列數若不敷使用，請自行增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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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素養陶塑計畫績效指標 

績效指標填寫說明： 
1. 煩請填寫下列表格內之預期績效指標，本中程綱要計畫之經費來源為國

科會科技計畫，故為配合政府科技計畫成果效益報告之填報時間，以利

下一年度經費申請，本績效指標請於 100 年 11 月 30 日前繳交。 
2. 所列指標並非均需填寫，請根據計畫執行之狀況填寫下列指標，若有未

列舉之成果請於「其他」欄位說明。 
3. 「量化成果說明」欄位請以條列式舉例說明，主要作為量化成果之補充

說明。 
4. 若未能以量化成果說明部分，則於施政重點之預期重要成果價值與貢獻

以質性成果補充說明。 
5. 預期重大突破請就計畫執行之顯著事件或突破性成果，分別以質/量化與

代表意涵說明。 
6. 請填寫由本計畫經費補助之預期產出成果，非屬本計畫經費補助之產出

成果請勿列入。例：若貴校有教師獲得現代公民核心能力課程計畫之經

費補助，該成果產出請勿重複列於本計畫之成果中。 
7. 下列量化成果目標值及成果說明為舉例說明，各校可依實際狀況增列指

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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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強化教學能量及成效： 

施政 
重點 

績效指標 指標說明 
量化成果 
目標值 

量化成果 
說明 

強
化
教
學
能
量
及
成
效 

教師團隊

發揮之綜

效 

 屬性相同的專業

學門組成教學團

隊，開設相關課

程。 

 領域內教學團隊數

___個； 
 參與教師總數___人

(男___人，女___人)；
 開課數___門 

 

 不同領域(例如

醫學與文學)組
成跨領域教學團

隊開設相關課

程。 

 跨領域教學團隊數

___個； 
 參與教師總數___人

(男___人，女___人)；
 開課數___門 

 

 教師組成跨校教

學團隊。 
 跨校教學團隊數___
個； 
 參與教師總數___人

(男___人，女___人)；
 開課數___門 

 

 跨部門教學團隊

為需要行政體系

之配合，如學

務、教務單位合

作所形成之校內

團 隊 或 與

NGOs、民間組織

合作組成之教學

團隊以協助教學

工作進行。 

 跨部門教學團隊數

___個； 
 參與人員總數___人

(男___人，女___人) 
 依計畫性質自行增列

指標  

發展持續

改進教學

機制之效

益 

 推動該計畫領域

之評鑑 /認證 /體

檢機制之成果。

 模範教師選拔總數

___人(男___人，女

___人) 
 教學經驗分享平台

___個 
 促使學校建構全校性

課 程 地 圖 完 成

___% 
 依計畫性質自行增列

指標 

 

教材/教具
 根據大一年、核  數位課程/教材數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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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 
重點 

績效指標 指標說明 
量化成果 
目標值 

量化成果 
說明 

發揮之效

益 

心課程強化、社

會參與式(行動

導向/問體解決)
課程、核心素養

融入專業課程

為教材/教具/數
位課程之產出

基礎。 
 使用數位媒介

製作教材及數

位課程，促進學

生學習。 

種 
 跨界課程教材/教材數

___種 

 

 產出跨界(跨領

域)之課程教材/
教具。 

 將上述課程產

出 上 網 供 學

生、其他個人或

團體引用、申請

使用或下載。 

 依計畫性質自行增列

指標 

 

師資能量

之建立 

 鼓勵培育領域

內或跨領域之

種子師資，並培

育課程教學助

理，協助教學工

作。 

 培育種子教師總數：

__人(男__人，女__人)
 教學助理總數：__人

(男__人，女__人) 
 依計畫性質自行增列

指標 

 

開設前瞻

性、先導性

課程或學

程之成效

 鼓勵學校或教

師開設領域內

或跨領域之前

瞻性、先導性或

學程之課程。 

 前瞻性、先導性課程

或學程：_項 
 依計畫性質自行增列

指標 
 

成效評估

 對學生學習效

果評量方式之

多元性 
 學習前後之比

較 

 評估方式     種 
 前後測方式     種 
 依計畫性質自行增列

指標 
 

其他 
前述指標若有不

足之處，請自行增

列指標以補充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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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教學能量之預期重要成果價值與貢獻 

績效 
指標 

1.教師團隊發揮之綜效 
2.發揮持續改進教學機制之效益 
3.教材/教具發揮之效益 
4.師資能量之建立 
5.開設前瞻性、先導性課程或學程之成效 

說明 

1-1 促進領域內、跨領域、跨校或跨組織教師教學研究團隊養成與合

作，改善與精進課程內容、教學方法，以及協同、合作開課等成

果。 
1-2 整合校內、校際之師資，形成教師研究團隊，進行人才培育之情

形。 
2-1 推動該計畫領域之評鑑/認證/體檢機制，提升教學品質之成果。

3-1 計畫所規劃或製作之教材/教具，為其他個人或團體引用、申請使

用或下載等情形之成果。 
4-1 計畫藉由培育種子教師、教學助理等，對於計畫領域教學品質提

升之成果。 
5-1 促成學校開設與計畫相關之各項課/學程，以提升該領域之教學能

量。 

計畫執行全程之預期重要成果價值(outcome)與貢獻(impact) 
 
一、 全校課程地圖 
 
二、 大一年 
 
三、 生活學習圈 
 
四、 核心素養融入專業課程 
 
五、 通識核心課程 
 
六、 社會參與式學習 

 
計畫執行全程之預期重大突破 

 
備註：1.效益或成果價值（outcomes）：經由計畫的執行所造成行為、狀態與條件

方面的改變 2. 績效、成果貢獻或效益影響（impacts）：計畫效益對社會、

經濟、環境等所造成長期且顯著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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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升人才素養/引導重要議題領域 

施政

重點
績效指標 指標說明

量化成果

目標值

量化成果

說明

提
升
人
才
素
養

交流與研習活動

之辦理效益

 鼓勵學校或教

師舉辦相關交

流 與 研 習 活

動，以提升人才

素養。

 讀書會：___場(男__
人，女__人) 

 研習會：___場(男__
人，女__人) 

 工作坊：___場(男__
人，女__人) 

 依計畫性質自行增

列指標

其他 前述指標若有不

足之處，請自行增

列指標以補充說

明

引
導
重
要
議
題/
領
域

促成公民參與

(社會參與式之

學習) 

 行動導向模式

應 用 於 課 程

中，進行社會參

與式教學，使學

生在解決社區

問題、學校問題

時，獲得知識整

合、問題解決及

行動抉擇等能

力。

 透過社會參與式學

習（行動/問題解決

導向課程）參與公

共事務

梯次(男___人次，

女___人次) 

其他 前述指標若有不

足之處，請自行增

列指標以補充說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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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人才素養之預期重要成果價值與貢獻 

績效 
指標 

1.交流與研習活動辦理之效益 

說明 
1-1 辦理師生交流、研修(習)，以提升計畫領域之人才素養，相關活

動之師生參與情形與成果。 

計畫執行全程之重要成果價值(outcome)與貢獻(impact) 
一、 全校課程地圖 
 
二、 大一年 
 
三、 生活學習圈 
 
四、 核心素養融入專業課程 
 
五、 通識核心課程 
 
六、 社會參與式學習 
 

計畫執行全程之重大突破 

備註：1.效益或成果價值（outcomes）：經由計畫的執行所造成行為、狀態與條件

方面的改變 2. 績效、成果貢獻或效益影響（impacts）：計畫效益對社會、

經濟、環境等所造成長期且顯著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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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重要議題/領域之預期重要成果價值與貢獻 

績效

指標
1.促成公民參與

說明 1-1 藉由計畫之引導，擴大相關領域的公共事務議題之參與 

計畫執行全程之預期重要成果價值(outcome)與貢獻(impact) 
一、 全校課程地圖

二、 大一年

三、 生活學習圈

四、 核心素養融入專業課程

五、 通識核心課程

六、 社會參與式學習

計畫執行全程之預期重大突破

備註：1.效益或成果價值（outcomes）：經由計畫的執行所造成行為、狀態與條件

方面的改變 2. 績效、成果貢獻或效益影響（impacts）：計畫效益對社會、

經濟、環境等所造成長期且顯著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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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創新人才培育模式 

 
施

政 
重

點 

績效指標 指標說明 
量化成果 
目標值 

量化成果 
說明 

創
新
人
才
培
育
模
式 

創新性教學

方法之推動

成效 

 學校能建立課程

模組，作為該類課

程教學之進行方

式參考。 

 學校能發展教學

模組(例如個案式

教學、問題解決導

向課程等)，提供參

考。 

 建構社會參與式學習

(行動/問題解決導向課

程)、跨領域課程（如

媒體中的科技）或專案

教學的課程模組計 
套 

 

創新模式融

整於教育機

構或業務單

位之成效）

 能依據各校發展

特色推動核心素

養 融 入 專 業 課

程、社會參與式學

習（行動/問題解決

導向課程）、生活

學習圈、大一年及

核心課程強化和

公民素養相關主

題課程等，並建立

模式。 

 人才培育模式    套  

競賽與得獎

之表現 

 學校應舉辦或鼓

勵學生參與相關

活動、競賽。 

 舉辦競賽   場 
 參加競賽總數   場

(男__人，女__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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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人才培育模式之預期重要成果價值與貢獻 

績效 
指標 

1.創新性教學方法之推動成效 
2.創新模式融整於教育機構或業務單位之成效 
3.競賽與得獎之表現 

說明 

1-1 計畫發展或該領域所運用有別於以往之之創新性教學方法，如：

個案式教學、對話式教學等，用以提升專業教育品質之成果。 
1-2 藉由計畫之補助，促成學校投入開設應用創新性教學方法之課程

辦理成果。 
2-1 創新人才培育模式融入學校體制，持續於學校擴散情形。 
3-1 利用主辦或參與競賽，提升學生專業或創新創造能力，推展創新

性的人才培育模式之成果。 

計畫執行全程之預期重要成果價值(outcome)與貢獻(impact) 
一、 全校課程地圖 
 
二、 大一年 
 
三、 生活學習圈 
 
四、 核心素養融入專業課程 
 
五、 通識核心課程 
 
六、 社會參與式學習 
 
計畫執行全程之預期重大突破 

備註：1.效益或成果價值（outcomes）：經由計畫的執行所造成行為、狀態與條件

方面的改變 2. 績效、成果貢獻或效益影響（impacts）：計畫效益對社會、

經濟、環境等所造成長期且顯著的影響。 
 
 

四、其他：（如有非屬上述之重要成就或發現，可於此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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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公民素養陶塑計畫【第一年／三年計畫】 

行事曆 

時間 辦理事項 說明 

100.02.23-04.15 計畫申請 

第一年計畫執行期程：100.8.1-102.1.31，為期 18 個月 

100.08.22 
計畫核定公文行文各榮獲補助計

畫學校 
發文字號：教育部臺顧字第 1000124673
號 

100.08 計畫經費請撥 
檢附學校統一領據、著作權利用授權契

約，免備函掛號到部請款。 
100.09.19 期初座談會 由公民素養陶塑計畫辦公室主辦 

100.09.30 前 

提交人事費請領人員清冊 

1.請依據教育部經費核定清單所列人事

費項目及金額提報人事費請領人員清

冊，兼任助理費請領人員姓名可暫免

列入清單。 
2.核有專案計畫教學人員之計畫，將專案

計畫教學人員姓名列入「人事費請領

人員清冊」，並不得變更之。 
3.「人事費請領人員清冊」如有變更，需

於說明欄敘明變更理由，並將變更人

員姓名、變更日期等詳載於清單中，

寄交計畫辦公室備查。 
提交 100 ( 上)開設課程清單   
提交 100 ( 上)活動清單   

更新聯絡人通訊錄 

1.各計畫聯絡人請至少包括計畫主持

人、主要推動單位主管、本計畫專案

計畫教學人員、計畫專任助理等。 
2.請提供學校名稱、姓名、單位、職稱、

電話、傳真、Email、地址等資料。 

62



時間 辦理事項 說明 

100.11.23 前 

提交校配合款清單，及通過請款公

文或文件之複本 

一、計畫核定公文函送貴校，實際核定

經費確定，請依相關規定確定學校配合

款提撥金額及使用項目。修正後之「教

育部 100 年度公民素養陶塑計畫學校配

合款經費清單」、「學校配合款請款公

文或文件之複本」請於 100 年 11 月 23

日星期一之前，以 Email 方式惠寄

cccpo_p@mail.moe.gov.tw 。 

二、學校配合款使用注意事項： 

1.應提撥本部補助額度之百分之三十以

上學校配合款，外加於本部核定之經

費。 

2.實際核定經費以本部核定公文為準。 

3.實際核定經費確定後，請依規定比例，

相應確定學校配合款提撥金額。 

繳交修正(變更)後計畫書、績效評

估指標(KPI)調查表 

如學校參考審查會議委員意見或因其他

因素，經校內討論後決議修改原計畫書

規劃，請於 11 月 23 日前寄送修改後計

畫書電子檔(.pdf 格式)至計畫辦公室信箱

cccpo_p@mail.moe.gov.tw。並以紅字標

註修改處。 

第一階段網站查核 

1.計畫專屬網站架設完成，具備網站基本

功能，並與學校入口網站連結。 

2.請將網址以 Email 告知計畫辦公室。 

100.12 敬送計畫專屬網站改進建議   

100.12-101.1 第一次期中訪視 由公民素養陶塑計畫辦公室主辦。 

101.01 下旬 第一次期中分享暨工作坊 由公民素養陶塑計畫辦公室主辦。 

101.3.1 

提交第一次期中報告(內容含 100-

下開設課程清單、活動清單、績效

評估指標 KPI) 

  

101.05 第二期款撥付申請作業 請於提出期中報告後，檢據憑撥。 

 101.05 第二階段網站查核 

查核重點： 

1.網站公布的計畫內容、辦理績效及階段

性成果內容豐富且適當 

2.網站架構清晰 

3.網站更新速度適當 

4.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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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辦理事項 說明 

101.06 敬送計畫專屬網站改進建議   

101.06 下旬 第二次期中分享暨工作坊 由公民素養陶塑計畫辦公室主辦。 

101.07-1010.8 第二次期中訪視 由公民素養陶塑計畫辦公室主辦。 

101.08.15 第二年徵件公告   

101.11.01 

提交 101(上)開課清單、活動清單   

提交績效評估指標(KPI)調查表   

第三階段網站查核 

查核重點： 

1.網站公布的計畫內容、辦理績效及階段

性成果內容豐富且適當 

2.網站架構清晰 

3.網站更新速度適當 

4.其他 

101.12 敬送計畫專屬網站改進建議   

101.12 上旬 
第一年計畫成果發表暨第二年計

畫審查會議 
由公民素養陶塑計畫辦公室主辦。 

102.01 公告第二年度獲補助學校清單   

102.01 下旬 
繳交書面成果報告，一式十份含電

子檔 

專案計畫教學人員的年度研究報告併同

繳交。 

102.01.31 第一年計畫結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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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28,440 13,646 47.98%
2010 30,069 14,309 47.59%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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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ice of Research Integrity
–
– http://ori.dhhs.gov/about/index.shtml

Office of Research Integrity: Case Summary-Pat J. Palmer.  Federal 
Register: February 17 2004 69:31 7488 7489Register: February 17, 2004, 69:31, 7488-7489.

• Office of Science and Innovation 
–
– http://www.rcuk.ac.uk/aboutrcuk/publications/policy/univethicalcode.htm

• 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
–
– http://www.dfg.de/en/dfg_profile/structure/statutory_bodies/joint_committe

e/joint_committee_commissions_and_committees/scientific_misconduct/
• Science Council of JapanScience Council of Japan

– 2006 code of conducts for scientists 
• Board on Research Ethics

–
– http://www.protsv.fi/tenk/english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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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此問題集整理自各校來電紀錄，供執行學校參考。 

※核銷項目及標準請參考「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編列基準表」，核銷注意事項

請參考行政院主計處「支出標準及審核作業手冊(100 年 1 月修正)」。 

※相關參考法規請上教育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查詢。 

※因各校校內規定不同，如有疑義，核銷前向校內會計室再確認。 

 

【經費篇】 

 

1.「全校應有而未有之符合發展目標之優質相關課程補助費」使用範圍為何？ 

（1）此補助費編列於業務費項下，使用項木及支用標準請參考「教育部補助

及委辦計畫編列基準表」業務費項下與課程相關之項目，如講座鐘點費、

邀請講者之旅運費、工讀費、印刷費、資料蒐集費…等。依「教育部辦

理補助公民素養陶塑計畫徵件事宜」每一門課程以 10 萬元為限。 

 

（2）「社會參與式課程」因課程性質所需，除前述費用，另可支用交通費、

保險費、參訪費、學生實作費及期末成果發表會展板之印刷費…等。依

徵件事宜規定，每一門課程以 20 萬元為限。 

 

（3）其他如雷射筆、DVD 光碟片、隨身碟、隨身硬碟、文具…等費用，則屬

雜支，不得由課程補助費支用。如課程有此需求，請運用計畫核定之「雜

支」或以學校配合款支應。 

 

2.經費流用說明 

依據核定清單第 5 點「人事費及業務費在不增加經費之情況下，各核定項目之

間依規定辦理流用比例以 30%為原則。 

（1）如逾此限度，請於計畫執行結束，報送收支結算表中敘明原因。」該條

係指業務費、人事費於該會計項目總額不變下，該項下核定細目可相互

流用。  

（2）如業務費項下之課程補助費、活動補助費可相互流用，流用比例以 30%

為原則。然流用時仍不得違反徵件事宜之規定，一般性質課程每門以 10

萬元為限，社會參與式課程每門以 20 萬元為限。 

（3）業務費、人事費不得相互流用。 

 

3.工讀生時薪是否可依學生級別、工作內容調整？ 

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編列基準表」之規定，工作費、工讀費每人每日

784 元或每小時 98 元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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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是否可購置圖書？ 

（1）依據「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編列基準表」，業務費項下「資料蒐集

費」之定義，凡辦理計畫所須購置或影印必需之參考圖書資料或資料檢

索等屬之。 

（2）又依前述編列基準說明，總經費中資料蒐集費以3萬元為限，由學校自

行分配，並請嚴格控管。 

 

5.雜支之運用 

（1）依據「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編列基準表」、「徵件事宜」之規定，

雜支係按業務費 6%編列之，然實際核定金額請參閱各校之核定清單。 

（2）雜支之運用由各校規劃，並無業務費項下細目需分配 6%雜支之限制。 

 

6.學校配合款清單變更 

學校配合款清單如有變更，於通知計畫辦公室起兩周內繳交變更後之清單。 

 

7.課程補助費是否可支用網站製作費？ 

依據「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編列基準表」並無編列網站製作費，故無法委由

網頁設計公司製作；如確實為課程網頁，則可委請學生製作，並支付工讀金。 

 

8.課程地圖軟體製作費使用範圍 

課程地圖之規劃，凡經費支用於校內課程地圖改善，並經校內評估後決議委外

製作、設計，依廠商開立之單據，循校內及教育部相關辦法核銷即可。 

另，若校內欲舉辦相關說明會或製作文宣所衍生之相關費用，因非屬軟體製作

費用，請以雜支或校配合款勻支，支用原則請參照相關法規。 

 

 

【執行篇】 

 

9.是否可修改課程名稱？ 

（1）如僅修改課程名稱未變更課程規劃者，請於送繳開課清單時，於清單內

說明與原計畫書不同處，並需於期中及期末成果報告說明。 

（2）如變更課程規畫者，需送繳修訂(變更)計畫書，請於 11 月 23 日前寄送

至計畫辦公室，並需於期中及期末成果報告說明。 

 

10.計畫成員更動 

如執行期間，計畫團隊成員因故更動，請來電告知計畫辦公室並繳交變更後之

計畫團隊成員名單。專案教學人員不得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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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辦理補助公民素養陶塑計畫徵件事宜 
中華民國 100 年 2 月 23 日 

                                                       臺顧字第 1000019183 號函訂定 

 

一、目的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加強現代公民核心能力，鼓勵大學校院發展統

整性及融貫性之相關課程及活動，特依據本部補助推動人文及科技教育先導

型計畫要點，公告受理申請公民素養陶塑計畫。 

本計畫為建立核心能力培養之基礎平台，著重倫理、民主、科學、美學

及媒體素養等核心能力與各學門知識領域之有效連結，以培育具備創新、跨

領域及知識統整等特質之人才。 

  

二、發展目標 

(一) 本計畫應以校為單位提出申請，逐年完成以下各年度目標。各校應視其

資源條件及特色發展，定義各項目之具體目標、執行方法及學習成效評

估。 

發展目標 執行項目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1.全校課程地圖之改

善 

建立融合知識、 
課程、素養之間 

關聯地圖 

規劃改善架構及 
工具研發，與選課 
系統連接，並以 5 
個以上科系測試 

建立 40%科系 
(跨院)之間 

知識、素養、 
課程關聯 

完成 100%科系 
間的地圖 

2.大一年 
大學入門、通識

年或其他相關目

標整體制度規劃 

建立支持性制 
度，規劃與定義優 
質相關課程或活 

動 

辦理相關課程 
或活動 擴大實施 

3.通識核心課程 與其他相關目標 
整體制度規劃 

建立支持性制 
度，規劃與定義優 
質相關課程，並試 

辦 5 門以上 

辦理 15 門以上 
相關課程 擴大實施 

4.社會參與式之學習 
行動導向/問題 
解決導向課程 

試辦 5 門課程 
並分析改善 

10 門課程並 
分析改善既有 

課程 
擴大實施 

5.核心素養融入專業

課程 

建立核心素養融 
合專業課程之支 

援體系 

試辦 10 門 
融通課程 

15 門 
融通課程 擴大實施 

6.生活學習圈 
營造生活學習 
圈、書院或其他 
生活學習措施 

規劃生活學習圈、 
書院或其他生活

學習措施 

試辦生活學習 
圈、書院或其他 
生活學習措施 

擴大推動 

         

 (二) 表列發展目標之定義如附錄，課程數之計算為整合既有及新開相關必(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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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課程。 

(三) 本計畫採逐年申請、審查及考核，並設有進退場機制。年度目標為各受

補助學校年度成果查核重點，各受補助學校應架設專屬資料庫完整呈現

其進行之方案及成果，並與學校入口網站連結，供各界瞭解。其執行成

果將做為次年是否續予補助之依據。 

三、補助類型：本計畫分 A、B 兩類補助。 

A 類（全面型）：以校長或副校長為主持人，協同主持人應有相關一級主管，

規劃並逐年達成各年度發展目標。 

B 類（制度結合部分課程型）：以校長或副校長為主持人，協同主持人應有

相關一級主管，規劃並逐年達成各年度發展目標（第一、五、六項

為必選及其他三項課程目標中至少一項）。 
四、補助對象：全國各公私立大學校院，但曾獲本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獎勵大學校院設立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或「以

通識教育為核心之全校課程革新計畫」之學校，以申請 A 類計畫為限，各

計畫之不同項目可互相搭配，以求更大綜效。 

五、計畫期程：全程自一百年八月一日起至一百零四年一月三十一日，分下列各

款年度辦理： 

(一)第一年：為期十八個月，自一百年八月一日至一百零二年一月三十一日。 

(二)第二年：為期十二個月，自一百零二年二月一日至一百零三年一月三十

一日。 

(三)第三年：為期十二個月，自一百零三年二月一日至一百零四年一月三十

一日。 

六、補助基準 

(一) A 類計畫，第一年以每校補助新臺幣（以下同）六百萬元為限，B 類計

畫，第一年以每校補助三百萬元為限；每類計畫每年至多以補助八校為

原則。第二年、第三年皆視本部經費籌措情形，調整補助額度及校數。 

(二)本計畫採部分補助，受補助學校應提撥自籌經費，至少為本部補助額度

之百分之三十為原則，科目不限。補助期限屆滿，各校應持續編列預算

推動。 

(三)補助經費之編列及支用標準如下，不足之數或其他相關費用由學校配合

款支應。 

1.人事費： 

(1) 專∕兼任助理費：依本部委辦及補助經費編列基準編列。 

(2) 課程規劃及資訊工具開發之研究費：每人月六千元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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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專案教學人員費：依本部補助人文社會科學相關領域專案計畫教學

人員作業原則辦理。每校以二人為限。 

(4) 除支給專案計畫教學人員之相關經費外，人事費佔本部補助總經費

之比例不得超過百分之五十。 

2.業務費： 

(1) 改善全校課程地圖之軟體設計製作費：每校以十五萬元為限。 

(2) 符合發展目標之活動補助費：執行大一年及生活學習圈相關活動之

費用，依本部委辦及補助經費編列基編列。 

(3) 全校應有而未有之符合發展目標之優質相關課程補助費：每門課程以

十萬元為限，社會參與式課程以二十萬元為限。 

3. 雜支：以業務費百分之六為限。 

4. 設備費：因計畫執行所需購置之設備，以總額百分之十為限，應具體

說明其用途。 

(四)曾獲本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獎勵大學校院設

立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以及以通識教育為核心之全校課程革新計畫

之學校申請 A 類計畫，屬相同計畫項目或經費項目，不予補助。 

七、申請作業 

(一)申請日期： 

1. 第一年：自公告日起至一百年四月十五日止。 

2. 第二年：自一百零一年八月十五日起至十月十五日止。 

3. 第三年：自一百零二年八月十五日起至十月十五日止。  

(二)申請方式：應分別以書面申請及線上申請，始完成申請作業。 

(三)申請文件：計畫申請書一式十份，撰寫規範詳附件一。第二年、第三年

計畫之申請，應另提前一年計畫之自評報告、成果報告及經費收支結算

報告表。 
(四)申請文件應裝訂成冊，連同電子檔（限.pdf 格式，內容須與書面文件完

全一致）於規定期限內，免備函，寄(傳)送至本部指定地點。 

(五)文件應力求完備，其資料不齊全、未裝訂完備、不符規定或逾期送達者，

不予受理，並不得補件或抽換。申請資料請自行備份，恕不退還。 

(六)申請文件之電子檔應於線上申請時一併上傳。 

八、審查作業 

(一) 審查形式：由本部組審查小組，以書面、會議或實地訪視方式進行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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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審查指標： 

1. 學校教育理念是否符合公民素養教育之精神。 

2. 學校公民素養教育目標及校務整體發展目標之切合程度。 

3. 學校可提供本計畫之行政、師資及其他資源是否具備發展優勢。 

4. 計畫運作機制是否有效可行。 

5. 計畫內容是否具體符合本計畫徵件事宜精神。 

6. 經費編列是否合理。 

7. 學校配合款是否挹注於關鍵必要項目。 

8. 過去相關教學計畫是否持續編列經費、開課、舉辦活動、落實制度改革。 

9. 年度目標是否確實達成（本指標適用於後續年度計畫之審查）。 

九、經費請撥與結報 

(一) 請撥：各受補助學校應於規定期限內備函檢附學校統一領據到部請款。 

(二) 結報：依本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之規定辦理。 

十、計畫期間，本部得邀請計畫主持人參加定期會議到部報告，計畫團隊成員應

親自並全程參與本計畫之期初（中）座談會、期末成果發表會及相關計畫活

動。 

十一、成果提報 

(一) 各校應於本計畫辦公室指定時間提交期中報告書、參加交流工作坊或

研討會。 

(二) 各年度計畫期程屆滿，各受補助學校應提出該年度成果報告書。未於

期限內提出者，視同計畫未完成，本部得要求受補助學校繳回全部或部

分之補助經費。 
(三) 成果報告書一式十份 (應提供計畫檢索之中英文關鍵詞三個以上)，應

依照指 
定格式撰寫，裝訂成冊，連同簽署完成之著作財產權授權契約一式二份，免 
備函逕寄本部指定地點，並以郵戳為憑。報告書電子檔（.pdf 格式）亦應同

時 
上傳本計畫辦公室。 

十二、考核及獎勵 

(一) 逐年進行各計畫期中及年度執行成果審查，必要時得組考核小組進行實

地查訪，提供實質改進建議，或邀請計畫主持人及其團隊成員至本部報

告。各校應配合計畫目的及發展目標，自行舉辦學生能力評估相關活

動。審查、評估及查訪結果，作為次年度是否續予補助之依據。審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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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訪時間，另行通知。 

(二) 計畫期滿，經評定為表現優異之學校，由本部公開頒給學校獎牌或獎座

及計畫團隊成員獎狀，以資鼓勵。 

十三、計畫執行期間及最終成果產出，如涉及他人智慧財產權者，計畫人員應依

著作權有關法令規定辦理。計畫研發成果，本部基於非營利推廣之需，享

有使用權，其使用範疇，於計畫核定同時一併簽署確認。 
十四、其他注意事項 

(一) 同一計畫如已向本部其他單位申請並獲補助者，不得重複申請；計畫已

獲其他機關之補助項目，應擇一，不得重複；未獲本部補助之項目及經

費，由學校配合款支應或申請其他機關(構)補助，學校應於申請時一併

提出並說明；未申請其他單位補助，亦應提具聲明。 
(二) 各受補助計畫，一經核定，不得任意變更。其因故撤銷或逾期未執行者，

最遲應於計畫核定後三個月內備文說明，並繳回全部補助款項。 

(三) 受補助學校應配合本部推廣及管考作業，提供相關資料，並應辦理成果

發表會供各校觀摩，其計畫內容、辦理績效及成果，應公布於計畫專屬

網頁，供本部查核及各界查詢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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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本計畫徵件事宜所指現代公民核心能力包括倫理、民主、科學、媒體及美學

等素養，其核心能力之內涵如下： 

一、倫理素養 

現代公民在日常生活與專業情境中會遇到各種倫理抉擇及難題，其中涉

及價值、義務、角色等衝突。在觀點分歧之多元社會中，面對抉擇，更需具

備理性思辨能力。此外，當代出現許多新興倫理議題，已發展出環境倫理、

醫療倫理、商業倫理、科技倫理、法律倫理等領域，同時亦在性別、階級、

族群等議題層面有所進展。此類議題與現代生活息息相關，亦是社會安定與

進步之關鍵。因此，在倫理素養上，一方面對於當代倫理議題應具備基本認

識，另一方面要能運用道德推理對現在及未來發生之具體倫理議題加以理性

判斷。 

二、民主素養  

自由民主社會特色之一，是合理爭議之大量存在。尊重事實、講究理性

之公民，在面對許多社會、政治、經濟議題時，即使經由充分審議及溝通，

並不一定能獲共識，甚至不一定能形成紮實之多數。為建造一個穩定、優質

之憲政民主社會，學校教育基本任務之一，即在於培養公民具備參與民主審

議、面對合理爭議所需之知識、技巧與美德。不同階段之學校教育，必須考

量學生心智發展之成熟度，藉由深淺不同之教材及相應及教學方法，循序提

升公民參與民主審議所需之素養。 

三、科學素養 

做為現代公民，能體認科學乃人類文化活動產物之一，並能瞭解科學產

生之效果及其相應限制，進而願意參與科學相關公共議題之討論、反思及抉

擇。 

四、媒體素養 

做為現代公民，能體認媒體對人們感知外在世界之重大影響，進而瞭解

媒體組織如何產製訊息、如何建構形象及意義，並進而對媒體訊息保有開

放、批判及省思之能力。 

五、美學素養 

「美感」是國家文化水準之基本指標；在任何先進國家，民眾是否具

備「美學素養」為一相當明確之活力指標，其標示國家競爭力及產業創意

程度。美感對象不僅針對藝文，亦針對生活世界之種種事物，泛指對於事

物（非道德性）統整性價值之體會。美感應自幼培養，在高等教育階段，

應再輔以美學素養，增加「體認」層次，以豐富美感之領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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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本計畫徵件事宜所指各項發展目標及學習成效評估，其定義如下： 

一、全校性課程地圖之改善：由既有之課程地圖延伸發展為各類知識與能力的關

聯地圖，使之不只是職業指引，更必須是校內各單位的各類課程、學程及非

制式課程與學習活動（社團、演講、生活學習等）間的互相關聯圖。它應該

標示不同知識間的互補性，且能呈現培養各種公民素養的可能路徑，未來並

有可能推展校際的連接。其目的為協助學生選課前、後能夠規劃、組織、整

合所修之課程乃至於學程及活動，不僅對課程內容與目標應互有融貫鍊結，

且具系統性與層次感，讓學生明瞭課程目標可養成何種核心能力、達成何種

生涯或職涯發展，促進學習動機及效果。這個關聯地圖不只能使學生在學期

間有清晰的修課學習路徑，建立個人的知能，也能顯現學程、知識、公民素

養及能力群組的關聯性、傳統學科領域的界限與新興領域的關聯。對於課程

種類與數量較多之綜合性大學，本計畫也鼓勵利用資訊科技，開發適當之資

料庫與關聯圖產生軟體。本項應與選課系統連結，以便利學生使用。 

二、大一年：大ㄧ是大學生核心能力培養之關鍵期，以培育公民素養為主軸，規

劃大一學年課程及活動。透過大學入門、通識年或其他相關目標整體制度規

劃，使大學新生改變高中時期被動式學習模式，認識自己特點並架構出自己

對於知識、價值、社會責任之詮釋框架，做為未來大學生活乃至於人生行動

之指導原則。如以課程方式進行，則其內容由簡而深，從學生的生活出發，

與學生的專業發展扣連，螺旋循環，具體反映大一做為知識奠基、生涯探索

階段之精神。 

三、通識核心課程：將倫理素養、民主素養、科學素養、媒體素養、美學素養等

核心能力，設定為學校核心課程所欲培養的能力。學校須透過校內師資整合

或跨校合作的方式，進行更新課程設計、規劃共同課綱、編撰教材等等課程

改進工作。透過核心課程進行公民素養的培育，一方面彰顯學校的重視，另

一方面也有利於學校從全校的角度進行資源整合與投入。 

四、社會參與式的學習：行動導向學習係闡揚「從做中學」，強調（1）處理目前

社會真實存在之問題、（2）與他人共同學習、（3）將解決問題視為己任，並

提出可施行之方案或計畫。行動導向課程（如通識課程之服務學習型課程、

專業課程之畢業專題）應將上述模式應用於課程中，進行社會參與式教學，

使學生在解決社區問題、學校問題時，獲得知識整合、問題解決及行動抉擇

等能力。此種教育模式，強調將學習設定於現實情境中，透過學習者之合作，

從而學習隱含在問題背後之科學知識，形成解決問題之技能與自主學習之能

力。本計畫鼓勵學校結合非營利組織，從事具有社會實踐性之教學活動，討

論性別、權力、科技與社會等各種議題。 

五、核心素養融入專業課程：校級單位應提供教師各種支援，包括教學發展小

組、工作坊或其他賦權方式，並提供制度性誘因，以鼓勵專業課程教師投入

教學發展，漸進消除專業課程之間藩籬；以系統方式加以整合，在專業課程

中融入核心素養之精神與內容，達成擴展學術視野、有效連結各知識領域之

目標。此外，亦應協調各系開設或承認相關專業基礎融通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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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生活學習圈：將校園營造為「生活學習圈」為大學境教重點工作之一。可透

過住宿學習（如建立學生自治管理）、完善導師輔導體系、多元體驗教學活

動（如服務學習、典範學習、文化型塑、環境營造、社群營造）、知性休閒

活動（如科學咖啡館、國際學生文化交流等）之環境中，進行知識重組、統

整與創新，藉由生活、學習及文化經驗相互融滲而產生知識之切身意義。 

七、落實學習成效評估：考量學校特色，研發有效的現代公民核心能力素養之學

習成效評估方法及工具，可利用並整合原有各種學習評估機制及活動紀錄系

統，經過專家之信度、效度檢測後，最後並能比較各種制式或非制式課程、

活動及制度之成效，作為後續改進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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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 

項目 單位 編列基準 定義 支用說明 

一、人事費 
（一）計畫主持
人 
（二）協同計畫

主持人 
（三）兼任行政

助理 
（四）專任行政

助理 
 
 
 
（五）專任行政

助理勞、健
保費 

 
 

 

 

 

 

 

 

 

 

 
人月 
人月 
 
人月 
 
人月 

 
5,000 元至 8,000 元 
4,000 元至 6,000 元 
 
3,000 元至 5,000 元 
 
比照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助理
人員工作酬金參考表。若 12 月 1 日
仍在職者，始得按當年工作月數依比
例編列年終獎金。 
 
核實編列 
 
 
 

凡委辦計畫
所需人員之
酬金屬之。
 

人事費應併入所得並請受委
託機關代扣繳稅款。 
一、資格規定：請參考本部委

託研究計畫辦理。 
二、各委辦計畫人數以不超

過 4 人為原則，但應業務
需要，經機關首長同意，
得酌予增列。 

三、專兼任行政助理之聘
用，應依各單位人員進用
辦法進用與管理。 

四、支用限制： 
（一）補助案件除因特殊需

要並經本部同意者
外，以不補助人事費
為原則。 

（二）計畫主持人或協同計
畫主持人除因執行
跨校、跨領域及其他
非屬本職職責之計
畫，經本部同意者
外，原則不予補助相
關主持人費。 

（三）本項經費除經本部同
意者外，不得流入；
除情況特殊者，所須
經費占總經費之比
例以不超過 50％為
原則。 

（四）已按月支領固定津貼
者不得重複支領本計
畫之其他酬勞。 

（五）研究生兼職應按各校
訂定之兼職規定辦
理。 

（六）同一時間內計畫主持
人或協同計畫主持人
承接二項以上委辦計
畫以及本部連續三次
以上委託同一單位或
人員辦理之計畫，應
予列為計畫成效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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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單位 編列基準 定義 支用說明 

重點。 
（七）專任行政助理不得再

兼任本部或其他機
關委託計畫。 

二、業務費 
（一）出席費 

 
人次 

 
1,000 元至 2,000 元 

 
凡邀請個人
以學者專家
身分參與會
議之出席費
屬之。 

 
一、以邀請本機關人員以外

之學者專家，參加具有政
策性或專案性之重大諮
詢事項會議為限。一般經
常性業務會議，不得支給
出席費。又本機關人員及
應邀機關指派出席代
表，亦不得支給出席費。

二、核銷時應檢附會議簽到紀
錄。 

（二）稿費  一、整冊書籍濃縮：每千字 

1.外文譯中文：690 至 1,040 元，以

中文計 

2.中文譯外文：870 元至 1,390 元，

以外文計 

二、撰稿：每千字 

1.一般稿件：中文 580 元至 870 元

2.特別稿件： 

a. 中文 690 元至 1,210 元 

b. 外文 870 元至 1,390 元 

三、編稿費： 

1. 文字稿：每千字 

a. 中文 260 元至 350 元 

b. 外文 350 元至 580 元 

2.圖片稿：每張 115 元至 170 元 

四、圖片使用費：每張 

1.一般稿件：230 元至 920 元 

2.專業稿件：1,160 元至 3,470 元 

五、圖片版權費：2,310 元至 6,930 元

六、設計完稿費： 

1.海報：每張 4,620 元至 17,330 元

2. 宣傳摺頁： 

a. 按頁計酬：每頁 920 元至 2,770

元 

b. 按件計酬：每件 3,470 元至

11,550 元 

凡委託本機
關學校以外
人員或機構
撰述、翻譯
或編審重要
文件或資料
之 稿 費 屬
之。 

一、依「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
稿費支給要點」辦理。 

二、稿費含譯稿、整冊書籍濃
縮、撰稿、編稿費、圖片
使用費、圖片版權費、設
計完稿費、校對費及審查
費。 

三、稿費之支給，若依政府採
購法規定以公開方式辦
理者，得不受上開支給標
準之限制。 

四、稿費中之譯稿項目，由各
機關本於權責自行衡酌
辦理。 

五、依行政院主計處 93 年 1

月 20 日 處 忠 字 第

0930000424 號函釋，專

家學者於出    席會議

前先行對相關文件所作

審查，如係作為出席會

議時發表意見之參考，

則屬會前準備工作，與

某些業務文件或資料，

必須先經專家學者書面

審查後再行開會之情況

有所不同，不得在出席

費外另行支給審查費。

故應從嚴認定會前準備

87



 

項目 單位 編列基準 定義 支用說明 

七、校對費：按稿酬 5％至 10％支給

八、審查費：  

1.按字計酬：每千字中文 170 元，

外文 210 元 

2.按件計酬：中文每件 690 元；外

文每件 1,040 元 

與實質審查之區別，於

開會前確有實質書面審

查之必要者，始得支給

審查費。 
 

（三）講座鐘點
費 

人節 外聘－國外聘請 2,400 元 
外聘－專家學者 1,600 元 
外聘－與主辦或訓練機關（構）學校

有隸屬關係之機關（構）學校
人員 1,200 元 

內聘－主辦或訓練機關（構）學校人
員 800 元 

講座助理－協助教學並實際授課人
員，按同一課程講座鐘點費
1/2支給 

凡辦理研習
會、座談會
或 訓 練 進
修，其實際
擔任授課人
員發給之鐘
點費屬之。

一、依「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
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辦
理。 

二、授課時間每節為五十分
鐘，其連續上課二節者為
九十分鐘，未滿者減半支
給。 

三、凡本部補助及委辦計畫，
本部人員擔任之各類訓
練班次，其鐘點費應依內
聘講座標準支給。 

四、專題演講人員各場次報酬
標準，由各機關（構）學
校衡酌演講之內容自行
核定支給。 

（四）裁判費 人日 
 
 
 
 
 
人場 

國家級裁判上限 1,500 元 
省(市)級裁判上限 1,200 元 
縣(市)級裁判上限 1,000 元 
全國性競賽上限 1,200 元 
省(市)競賽上限 1,000 元 
縣(市)級競賽上限 800 元 
每場上限 400 元 

凡辦理各項
運動競賽裁
判費屬之。

一、依「各機關（構）學校辦
理各項運動競賽裁判費
支給標準數額表」辦理。

二、主辦機關（構）學校應視
各項運動競賽項目之範
圍、難易複雜程度、所需
專業知識訂定裁判費，最
高以不超過上開支給標
準數額為上限。 

三、主辦機關（構）學校之員
工擔任裁判者，其裁判費
應減半支給。 

四、已支領裁判費者，不得再
報支加班費或其他酬勞。

（五）主持費、 
引言費 

人次 1,000 元至 2,000 元 凡召開專題
研討或與學
術研究有關
之主持費、
引 言 費 屬
之。 

 

（六）諮詢費、 
      輔導費、 
      指導費 

人次   得比照出席費編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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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單位 編列基準 定義 支用說明 

（七）訪視費 人次 1,000 元至 4,000 元 凡至部屬機
關學校瞭解
現況，對未
來發展方向
提出建議，
並作成訪視
紀 錄 者 屬
之。 

半日以 2,500 元為編列上限。

（八）評鑑費 人次 2,000 元至 6,000 元 凡至部屬機
關學校評估
計畫執行情
形、目標達
成效能之良
窳，並作成
評鑑記錄者
屬之。 

一、如審查委員赴各校評鑑已
支領評鑑費，不得再以審
查各校書面資料為由，重
複支給書面審查費。 

二、半日以 4,000 元為編列上
限。 

（九）工作費、 
工讀費 

人日 每人每日 784 元或每小時 98 元 
 

辦理各項計
畫所需臨時
人力屬之。

一、應依工作內容及性質核實
編列。 

二、辦理各類會議、講習訓練
與研討（習）會等，所需
臨時人力以參加人數
1/10 為編列上限，工作日
數以會期加計前後 1 日為
編列上限。 

三、修正部分自 100 年 1 月 1
日生效。 

（十）印刷費  核實編列  一、為撙節印刷費用支出，各
種文件印刷，應以實用為
主，力避豪華精美，並儘
量先採光碟版或網路版
方式辦理。 

二、印刷費須依政府採購法規
定程序辦理招標或比議
價，檢附承印廠商發票核
實報支。 

（十一）資料蒐集
費 

 上限 30,000 元 凡辦理計畫
所須購置或
影印必需之
參考圖書資
料或資料檢
索等屬之。

一、圖書之購置以具有專門性
且與計畫直接有關者為
限。 

二、擬購圖書應詳列其名稱、
數量、單價及總價於計畫
申請書中。 

三、檢附廠商發票核實報支。

（十二）國內旅
費、短程
車資、運

 
人次 

 
短程車資單趟上限 250 元 

凡執行計畫
所需因公出
差旅運費屬

一、國內旅費之編列及支給依
「國內出差旅費報支要
點」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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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單位 編列基準 定義 支用說明 

費 之。 二、短程車資應檢據核實報
支。凡公民營汽車到達地
區，除因急要公務者外，
其搭乘計程車之費用，不
得報支。 

三、運費依實際需要檢附發票
或收據核結。 

（十三）膳宿費 人日 一、辦理半日者：膳費上限 120 元 
二、辦理 1 日（含）以上者： 
（一）參加對象為政府機關學校人

員者，每人每日膳費上限為
250 元或 275 元；每日住宿費
上限為 1,400 元或 1,600 元 

（二）參加對象主要為政府機關學
校以外之人士者，每人每日膳
費上限為 500 元；每日住宿費
上限為 1,400 元 

（三）辦理國際性會議、研討會（不
包括講習、訓練及研習會），
每人每日膳費上限為 1,100
元；每日住宿費上限為 2,000
元，外賓每日住宿費上限為
4,000 元 

凡辦理各類
會議、講習
訓練與研討
（習）會所
需之膳宿費
屬之。 

一、各類會議、講習訓練與研
討（習）會之辦理場地及
經費編列應依「教育部及
所屬機關學校辦理各類
會議、講習訓練與研討
（習）會相關管理措施及
改進方案」規定辦理，其
中膳費內應含三餐及茶
點等，不得額外編列茶水
飲料等費用。 

二、有關膳宿費規定，應本撙
節原則辦理，並得視實際
需要依各基準核算之總
額範圍內互相調整支應。

三、各單位如於本項膳宿費以
外再發給外賓其他酬勞
者，其支付費用總額仍應
不得超出行政院所訂「各
機關聘請國外顧問、專家
及學者來台工作期間支
付費用最高標準表」規
定。 

（十四）保險費 人  凡辦理各類
會議、講習
訓練與研討
（習）會及
其他活動所
需之平安保
險費屬之。

一、「公務人員因公傷殘死亡
慰問金發給辦法」施行
後，各機關學校不得再為
其公教人員投保額外
險，爰不能重複編列保險
費，僅得為非上開與會人
員辦理保險。 

二、每人保額應參照行政院規
定「奉派至九二一震災災
區實際從事救災及災後
重建工作之公教人員投
保意外險」，最高以 300
萬元為限。 

（十五）場地使用
費       

 核實編列 凡辦理研討
會、研習會
所需租借場

一、補助案件不補助內部場地
使用費。 

二、本項經費應視會議舉辦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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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使用費屬
之。 

所核實列支。 

（十六）勞工退休金
或離職儲
金 

 以每月薪資 6％為編列上限 專任行政助
理之勞工退
休金或離職
儲金屬之。

如委辦計畫所核定之經費項
目中，包含聘僱專任行政助
理，用人機關可依「勞工退休
金條例」或「各機關學校聘僱
人員離職儲金給與辦法」於每
月薪資 6％的範圍內擇一編
列。 

三、雜支  一、屬補助計畫者，按業務費之 6％
編列。 

二、屬委辦計畫者，按人事費及業務
費合計數之 6％編列。 

三、有關雜支已涵蓋之經費項目，除
特別需求外，不得重複編列。 

凡前項費用
未列之辦公
事務費用屬
之。如文具
用 品 、 紙
張 、 錄 音
帶、資訊耗
材 、 資 料
夾、郵資、
誤餐費等屬
之。 

 

四、行政管理費  一、計畫期程不滿 6 個月者，得按業
務費及雜支合計數之 8％以內編
列，最高不得超過 15 萬元。 

二、計畫期程達 6（含）個月以上者，
得按業務費及雜支合計數之 10
％以內編列，最高不得超過 30
萬元。 

三、有關行政管理費已涵蓋之經費項
目，除特別需求外，不得重複編
列。 

凡機關、學
校、法人因
辦理委託計
畫所支付具
不屬前述費
用 之 水 電
費 、 電 話
費、燃料費
及設備維護
費屬之。 

一、補助案件不補助本項經
費。 

二、本項經費除經本部同意
者外，不得流入。 

三、依本部 83 年 12 月 8 日台
83 會 066545 號函，行政
管理費以領據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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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補助人文社會科學相關領域專案計畫教學人員作業原則 

 
中華民國 95 年 12 月 18 日台顧字第 0950171701C 號令訂定 
中華民國 97 年 1 月 14 日台顧字第 0960196312C 號令修正 
中華民國 100年 3月 22日臺顧字第 10000387046C號令修正第一點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執行人文社會科學相關領域專案計畫之特定計畫，

補助各公私立大學校院以專案計畫進用編制外教學人員，特訂定本原則。 

前項人文社會科學相關領域專案計畫，指本部現代公民核心能力養成計畫、

強化臺灣特色之人文藝術及社會科學基礎應用人才培育計畫，以及其他人文

社會科學新興專案計畫。 

二、專案計畫教學人員之申請補助及遴聘規定如下： 

（一）申請補助之計畫學校，應為執行本部人文社會科學相關領域專案計畫特

定計畫項目之學校，因計畫推動之需，依據本部人文社會科學相關領域

專案計畫之各徵件公告規定得提出申請者。 

（二）申請補助人數每計畫每年以二人為限。 

（三）申請補助之計畫學校應訂定專案計畫教學人員進用規定，其內容應包括

校內遴選程序；學校並應提供本部相關遴選資料。 

（四）專案計畫教學人員應具備下列資格： 

1.已獲得博士學位不超過五年，其學位年限之認定以核定時為準。但曾

獲本作業原則補助之專案計畫教學人員，不在此限。 

2.學術專長符合本部人文社會科學相關領域專案計畫所定之領域。 

（五）其他遴聘資格、聘任程序、送審及升等、聘期、授課時數、差假、報酬

標準及福利、離職儲金、勞工保險、全民健保及其他相關事項，比照國

立大學校務基金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規定辦理，

且應於本部核定補助二個月內，完成聘任程序及與專案計畫教學人員個

人權益有關之作業。 

三、本補助採逐年申請、審核及考核，由本部組成專案小組審查後，核定補助之

人員及經費，每年以補助十五人為原則。其薪資之計算，比照助理教授薪資，

並於本作業原則適用範疇及期限內累計其年資。 

四、獲補助之學校，其專案計畫教學人員之年度教學研究報告，應併入該校

執行本部人文社會科學相關領域專案計畫之特定計畫年度成果報告，並應送

本部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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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現代公民核心能養成中程個案計畫成員名單暨聯絡方式 

 
【 總計畫辦公室 】 
計畫主持人：林秀娟（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醫學系教授） 
協同主持人：陳恒安（國立成功大學歷史學系副教授） 
協同主持人：劉孟奇（國立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教授） 
助理研究員：陳佳欣（國立成功大學醫學、科技與社會研究中心） 
專任助理：王美仁 小姐 
  
【 公民素養陶塑計畫－子計畫辦公室 】 
計畫主持人：楊倍昌（國立成功大學微免物及免疫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協同主持人：陳政宏（國立成功大學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副教授） 
專任助理：王芸卿 小姐 
專任助理：李筱嬋 小姐 
  
【 現代公民核心能力課程計畫－子計畫辦公室 】 
計畫主持人：黃俊儒（國立中正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副教授） 
協同主持人：林崇熙（國立雲林科技大學文化資產保存研究所教授） 
協同主持人：林益仁（靜宜大學生態學研究所副教授） 
專任助理：林瑋珊 小姐 
專任助理：賴宣儒 小姐 
  
【 公民核心能力推廣計畫－子計畫辦公室 】 
計畫主持人：蔡介裕（文藻外語學院通識教育中心副教授兼學務長） 
協同主持人：程敬閏（環球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助理教授兼校長特別助理） 
專任助理：魏吟書 小姐 
 
【 聯絡方式 】 
教育部公民素養陶塑計畫辦公室 
Tel: (06)2353535#5014 
E-mail:cccpo_p@mail.moe.gov.tw  
Address ：（70101）臺南市大學路 1 號 

國立成功大學醫學、科技與社會研究中心（成杏校區） 
Website ：http://hss.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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